
英
國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現
況
及
年
金
改
革
措
施
之
探
討

吳
明
儒

豆
、
指
令
目

英
國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與
整
體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的
發
展
密
不
可
分
。
英
國
工
黨
政
府
上

臺
之
後
，
首
相
布
萊
爾

(
d
a
巴
巴
門
)
宣
稱

對
於
社
會
福
利
的
各
項
改
革
方
向
，
主
要
以

一建

九立
九政
八府
年與
英患

EB 
新品

社布
會關

褔係

利為
綠主
皮軸
書。

「
為
國
家
建
立
新
契
機
t
建
立
新
的
福
利
契
約
」

(
Z
O宅。
白
宮
泣
。
口
∞
峙
。
峙
。
回
『gg

片
片
叫
一
〉
Z
開
君

的
C
Z
H
Z
G
B

阿
富
戶
冒
冒
)
所
揭
棄
英

國
褔
利
改
革
的
基
本
方
向
，
英
國
工
黨
政
府

希
望
透
過
此
一
改
革
方
案
引
導
英
國
社
會
成

功
的
走
向
二
十
一
世
紀
。
另
方
面
，
政
府
公

共
年
金
政
策
也
有
新
的
轉
變
，
一
九
九
八
年

底
布
萊
爾
撤
換

F
S
W
E
O
E
(
註
二
任
命

E
Z
E

門
口

R
E

括
為
社
會
安
全
部
長

(
切o
n
B
S
屯
。
峙
的
宮
門
。
。
峙
的
。
立
己
的
o
g
旦
司
)
，
並

且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發
表
年
金

政
策
綠
皮
書
，
此
一
跨
世
紀
的
年
金
改
革
措

施
，
是
否
仍
舊
依
循
保
守
黨
私
有
化
的
老
路

或
者
另
創
新
局
呢
?
圍
內
值
此
政
黨
輪
替
，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歸
零
思
考
的
同
時
，
本
文
希

望
能
夠
透
過
檢
視
現
行
英
國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現
況
，
同
時
回
顧
英
國
公
共
及
私
人
年
金
制

度
的
歷
史
發
展
，
以
及
目
前
面
臨
的
問
題
及

石末
，來
或可
可能

為的
鏡發

表聖
Z 品
錯藉

此

以

它
山

之

民
、
新
的
一
福
利
契
約

一
、
英
國
褔
利
改
革
的
重
點

首
先
工
黨
政
府
仍
然
以
機
會
與
安
全
為

建
構
未
來
褔
利
改
革
的
基
本
方
向
，
直
言

之
，
即
是
在
確
保
每
一
個
國
民
工
作
機
會
以

及
基
本
安
全
保
障
的
均
等
。
員
佛
里
奇
的
原

則
仍
然
被
視
為
規
梟

.. 

第
一
、
社
會
責
任
原

則
:
社
會
有
責
任
幫
助
每
一
個
真
正
需
要
幫

助
的
人
，
特
別
是
那
些
無
法
自
己
照
顧
自
己

的
人
;
第
二
、
自
助
原
則

.. 

當
自
己
仍
有
餘

力
時
，
每
一
個
人
都
有
自
己
幫
助
自
己
的
義

務
;
第
三
、
工
作
褔
利
(
詞
。
同
R
E
S
t司
已

E
B
)

原
則

.. 

對
於
真
有
工
作
能
力
的
人
而
言
，
工

作
是
脫
離
貧
窮
最
好
的
途
徑
。
同
時
必
須
將

褔
利
弊
端
及
福
利
濫
用
減
少
到
最
低
。

工
黨
政
府
認
為
目
前
英
國
的
福
利
制
度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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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經
偏
離
了
上
述
的
幾
項
原
則
，
使
得
公
共

支
出
不
斷
的
增
加
，
然
而
貧
窮
及
社
會
隔
離

(
m
S
E自
己
5

古
巴
卻
日
漸
嚴
重
。
在
政
府

所
公
布
的
「
焦
點
檔
案
」

Q
S
E
E
-
n
)中
更

明
白
的
陳
列
十
大
現
象

.. 

第
一
、
從
一
九
七
九
年
到
一
九
九
六
年

間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額
外
增
加
了
四
百
三
十
億

英
銬
，
相
當
於
每
年
以
百
分
之
四
的
速
度
增

加
。
但
是
貧
窮
未
見
減
少
，
而
社
會
更
顯
不

平
等
。
一
九
七
九
年
時
生
活
在
一
半
平
均
所

得
以
下
的
人
數
只
有
十
分
之
一
，
但
是
目
前

卻
增
加
為
五
分
之
一
。

第
二
、
沒
有
工
作
人
口
家
戶
的
比
例
，

一
九
七
九
年
為
全
部
家
戶
五
分
之
一
，
然
而

目
前
為
過
去
的
一
倍
。

第
三
、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遠
超
過
健
康
、

教
育
、
司
法
及
治
安
支
出
的
總
合
。

第
四
、
目
前
的
福
利
國
家
所
提
供
社
會

上
貧
窮
者
的
資
源
愈
來
愈
少
，
最
後
五
分
位

所
得
者
相
對
於
一
九
七
九
年
時
所
分
配
到
的

資
源
更
少
。

第
五
、
幾
乎
接
近
四
百
萬
個
兒
童
生
活

在
貧
窮
狀
態
。

第
六
、
超
過
一
百
萬
個
仍
在
工
作
年

齡
，
卻
息
有
瘋
疾
或
身
心
障
礙
者
，
居
住
在

沒
有
任
何
工
作
人
口
的
家
戶
之
中
。
同
時
在

領
取
疾
病
給
付
及
身
心
障
礙
津
貼
中
，
超
過

四
分
之
一
者
目
前
正
在
找
尋
工
作
或
未
來
能

重
返
工
作
崗
位
。

第
七
、
因
給
付
的
浮
濫
所
造
成
的
損

失
，
估
計
每
年
大
約
四
十
億
英
錯
，
足
以
蓋

一
百
座
大
型
醫
院
。

第
八
、
制
度
設
計
使
得
人
們
不
願
去
工

作
，
因
為
領
取
給
付
的
關
係
'
導
致
約
三
十

六
萬
人
必
須
適
用
百
分
之
八
十
，
甚
至
更
高

的
稅
率
。

第
九
、
制
度
本
身
設
計
的
十
分
複
雜
，

同
時
與
工
作
給
付
之
間
的
關
係
不
易
暸
解
，

使
得
許
多
失
業
者
不
瞭
解
如
何
從
工
作
中
謀

求
最
大
的
利
益
。

第
十
、

將
近
一
百
萬
個
年
金
者
，
因
其

身
分
而
無
法
領
取
所
得
支
持

(
E
S
E
O

切
已-
u句
。
只
)
。

英國 1996/97 政府支出概況

項目 百分比

社會安全支出 32% 
健康及社會服務 17% 
教育 12% 
國防 7% 
司法及公共秩序 5% 
交通 3% 
其他 24% 

表

一
一
、
英
國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現
況
檢
討

(
一
)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一
九
四
九
年
英
國
建
立
現
代
福
利
國
家

的
第
一
年
，
政
府
每
花
一
英
銬
，
其
中
有
一

三
﹒

五
%
是
花
在
社
會
安
全
給
付
。
一
九
七

一
年
為
十
八
%
'
一
九
九
七
年
則
增
為
三
O

%
。

幾
乎
佔
去
政
府
支
出
的
三
分
之
一
。
就

絕
對
量
來
看
，
二
O
O
0
年
時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將
達

-
o
o
0
億
英
銬
，
超
過
政
府
目
前

資料來源 :D品，Welfare reform focus tïlel,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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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稅
課
徵
總
額
七
二

0
億
英
銬
，
與
所
得

稅
與
公
司
稅
的
總
和
-
O
七
O
英
銬
相
當
。

這
個
數
字
幾
乎
等
於
平
均
每
個
家
戶
每
週
享

有
八
O
銬
的
社
會
安
全
給
付
。
同
時
為

Z
間
的

光及
是社
花會

在服

資務
產總
寺田 和

主包
給且

付臣
的義
數育
額的
幾三
近倍

於。

Z
出
∞
的
八
O
%
。

(
一
一
)
社
會
安
全
給
付
人
數
的
改
變

政
策
上
的
大
轉
變
是
兒
童
受
益
人
數
的

增
加
，
從
兒
童
撫
養
稅
式
補
貼

E
z
-
-
會
B
S
M

丘
吉
司

g
g
)
轉
變
為
兒
童
給
付

(
2
E
H
S

切
g
o
E
)，
故
性
質
也
從
稅
式
支
出
轉
變
成
為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
其
次
是
退
休
人
數
不
斷
的

增
加
。
沒
有
任
何
工
作
人
口
家
戶
的
成
長
數

目
相
對
高
於
工
作
家
戶
，
顯
示
依
賴
社
會
安

全
給
付
的
人
數
在
不
斷
增
加
。
給
付
資
格
的

不
斷
放
寬
，
例
如
對
於
殘
障
認
定
標
準
的
放

寬
增
加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的
負
擔
。
延
長
給
付

時
間
造
成
給
付
壓
力
，
例
如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有
三
分
之
二
(
六
十
七
%
)
的
人
在
六
十
歲
以
前

領
取
所
得
維
持
給
付
戶
口
的
。
自
切
切
已
咕
咕
自
己

(
註
三
)
超
過
一
年
以
上
。
相
對
於
前
者
，
在

一
九
八
0
年
時
卻
不
到
一
半
(
四
十
五
%
)
。

另
者
，
大
約
有
四
分
之
三
的
家
戶
至
少
領
取

一
種
社
會
安
全
給
付
;
雖
然
兒
童
給
付
是
一

種
普
遍
式
的
給
付
，
然
而
在
非
年
金
家
戶
中

則
仍
約
有
五
分
之
一
者
至
少
接
受
一
種
以
上

的
所
得
調
查
式
給
付
。

(
三
)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的
未
斷
成
長

員
佛
里
奇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左
右
已
堪
稱
完
備
，
以
目
前
現
值
估
算
第

一
年
約
耗
費
三

-0
億
英
銬
。
而
目

前
所
費

約
為
當
時
的
八
十
倍
。
成
長
如
此
驚
人
的
原

因
大
約
有
如
下
幾
點

.. 

L

給
付
人
數
的
增
加
，
特
別
是
接
受
退

休
年
金
者
，
一
九
四
九
年
大
約
是
四

0
0
萬

人
，
目
前
約
為
二

0
0
萬
人
。

立
新
的
給
付
型
態
的
增
加
，
例
如
在
一

九
七
0
年
代
所
增
加
的
住
宅
給
付
(
目
。
g
g
m

切
。
口
。
自
己
與
各
類
身
心
障
礙
者
給
付
。

1

給
付
水
準
的
提
高
，
以
一
九
九
七
年

四
月
為
例
，
給
付
水
準
大
約
是
一
九
四
八
年

實
質
的
二
﹒
五
倍
。
另
者
從
一
九
四
九
年
至

今
，
給
付
水
準
成
長
率
大
約
是
整
體
經
濟
成

長
率
的
兩
倍
。
換
言
之
，
社
會
安
全
目
前
所

負
擔
的
速
度
遠
超
過
國
家
創
造
大
餅
的
速

度
。
一
九
五

0
年
社
會
安
全
給
付
約
佔
圍
內

生
產
毛
額
的
五
%
不
到
，
但
是
目
前
已
經
接

近
十
三
%
。

(
四
)
實
窮
未
見
消
蚵

在
一
九
七
九
到
一
九
九
六
年
間
，
大
約

有
四
三
0
億
英
銬
另
外
增
加
在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上
，
然
而
一
九
七
九
年
時
，
生
活
在
平
均

所
得
二
分
之
一
以
下
的
人
數
只
有
十
分
之

一
，
但
是
目
前
卻
增
加
至
五
分
之
一

除
房
屋
成
本
以
後
的
所
得
)
。
一
九
九
四

/
九 扣

五
年
間
有
三
十
二
%
(
約
四
二
0
萬
)
的
兒
童
生

活
在
低
於
二
分
之
一
平
均
所
得
以
下
的
家

戶
，
一
九
七
九
年
卻
只
有
一
O
%
。
社
會
變

得
愈
來
愈
不
公
平
，
一
九
七
九
年
時
有
前
四

。
%
所
得
的
個
人
擁
有

二
十
四
%
的
國
民
所

得
，
目
前
卻
只
要
前
二
O
%
所
得
者
即
可
擁

有
二
十
四
%
的
國
民
所
得
。

(
五
)
預
算
成
長
下
支
出
《
洒
的
差
異

在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中
，
退
休
年
金
一
直

是
最
大
的
單
項
支
出
，
領
取
年
金
者
必
須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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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
工
作
期
間
具
繳
交
國
民
保
險
費
紀
錄
，

並
達
退
休
年
齡
。
退
休
年
金
支
出
從
一
九
七

八
年
的
二
三
0
億
英
鏡
增
加
為
一
九
九
七
年

的
三
二

0
億
英
銬
，
但
是
就
整
體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的
比
率
而
言
，
卻
從
二
分
之
一
降
為
三

分
之
一
左
右
。
從
一
九
八

0
年
以
來
影
響
退

休
年
金
比
率
降
低
的
因
素
為
:
第
一
為
身
心

障
礙
者
給
付
的
快
速
增
加
，
每
年
幾
乎
以
十

四
%
的
比
率
成
長
，
一
九
九
三
年
所
提
出
的

「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補
助
」
(
口
古
巴
巴

ζ

t
i

品
丘
吉
宅
g
g
)
(
註
一
一
)
，
更
使
成
長
率

提
高
為
每
年
十
九
%
。
第
二
是
住
宅
津
貼
及

房
屋
稅
補
助
，
此
項
支
出
成
長
的
速
度
超
過

平
均
成
長
率
，
從
每
鏡
補
助
。
.
。
七
%
提

高
為
每
鏡
補
助

0
.

一
五
%
。
幾
乎
是
每
年

註晨

三九

則等
TíE h訴

書當

體禱

己會
。o ~ 

九~
% :Q 
提豆
高.-

為 g

每
鏡
補
助
0
.

一
八
%
。
幾
乎
是
每
年
成
長

八
%
。
值
得
重
視
的
是
這
些
接
受
補
助
者
中

單
親
家
庭
、
身
心
障
礙
及
獨
居
家
戶
者
的
比

例
增
加
。

r-、、

，斗喝

/、

、-../

對
賀
窮
害
的
支
出
減
少

無
工
作
者
家
庭
的
增
加
，
對
年
金
者
非
補
助

性
所
得
的
增
加
，
給
付
擴
大
以
及
其
他
新
的m e r ww w nu 

f
接
受
一
種
資
產
調
查
給
付
的
比
率
從
一
九
七

的
僻
九
年
的
十
%
增
加
為
一
九
九
七
年
的
二
十
­

M
M
%
'
幾
乎
增
加
了
一
倍
。
第
三
、
就
實
質
所

;
已W

U
U得而
言
，
繳
費
式
給
付
仍
維
持
固
定
的
水

p m
仇
準
'
退
休
年
金
大
致
維
持
在
四
分
之
三
左

M
右
，
剩
餘
四
分
之
一
則
是
以
失
能
給
付
成
長

料資

所
得
最
後
五
分
之
一
的
家
戶
對
於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分
配
的
比
率
降
低
，
從
一
九
七
九

年
的
四
十
二
%
降
低
為
一
九
九
五
年
的
三
十

%
。
其
他
的
家
戶
則
自
然
感
受
到
較
多
分

配
。
影
響
此
一
結
果
的
因
素
有
很
多
，
包
括

社會安全支出各類所佔比率之變化 (1979/80--1996/97)

1979180 1996/ 97 
總支出 490 億英銬 930 億英銬

退休年金 47% 34% 
兒童給付 15克 7% 
所得支持(Incαne 9自 18% 
Support)1求職津貼

(Jobseeker's Allowance) 
房屋津貼(Housing 7% 15% 
Benefi t)1房屋稅支出
(counci 1 tax) 
疾病及失能給付 9% 8%* 
(invalidity benefit ) 
其他身心障礙給付 (other 2% 9% 
disability benefits) 
其他 12% 8% 

表二

需
求
的
潛
止
。
例
如
身
心
障
礙
畫
需
求
的
海
泣
。

(
七
)
資
產
調
查
給
付
成
長
的
重
異
性

一
般
而
言
，
社
會
安
全
給
付
可
以
分
成

三
種
類
型

.. 

需
資
產
調
查
者
、
繳
費
者
及
不

需
資
產
調
查
也
不
需
繳
費
者
。
需
資
產
調
查

給
付
如
所
得
支
持
、
房
屋
津
貼
，
提
供
一
個

人
儲
蓄
及
所
得
在
一
定
門
檻
以
下
者
的
給

付
。
繳
費
式
給
付
則
如
退
休
年
金
及
失
能
給

付
中
冒
名
巴
佳
句
切
。
口
。

P
H
n
g
(註
四
)
均

指
繳
交
國
民
保
險
費
，
給
付
對
象
則
不
論
其

所
得
及
儲
蓄
的
多
寡
。
以
下
幾
個
數
據
可
以

說
明
資
產
調
查
給
付
成
長
的
現
象

.. 

第
一

一
九
九
七
年
資
產
調
查
給
付
佔
總
給
付
的
三

十
五
%
'
超
過
一
九
八

0
年
所
佔
比
率
的
一

倍
(
十
六
%
)
，
第
二
、
非
年
金
者
家
戶
至
少

的
速
度
最
快
，
從
一
九
八

0
年
起
幾
乎
每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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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長
三
﹒
五
%
。
第
四
、
給
付
對
象
中
屬
於

繳
交
社
會
安
全
費
者
比
率
不
到
總
人
數
的
一

半
。
二
十
年
以
前
此
比
率
約
為
三
分
之
二
，

此
乃
資
產
調
查
給
付
增
加
之
故
，
一
部
份
可

能
與
「
其
他
項
目
」
有
關
。
第
五
、
所
謂
的

「
其
他
項
目
」
'
大
部
分
屬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給

付
及
見
童
津
貼
。
此
項
目
一
九
八

0
年
為
九

%
'
一
九
九
七
年
則
增
加
為
十
八
%
。
一
九

九
二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補
助
的
實
施
影
響

支
出
之
成
長
更
為
明
顯
。

(
八
)
工
作
年
齡
人
口
長
主
比
例
的

曾
如

給
付
人
口
基
本
尚
可
分
為
四
類

.. 

老
年

人
、
家
庭
、
殘
疾
者
及
失
業
者
。
這
四
類
受

益
人
數
在
過
去
二
十
年
間
有
很
大
的
變
化
，

其
中
成
長
最
快
速
者
為
對
殘
疾
者
的
補
助
。

在
家
庭
方
面
，
雙
親
家
庭
的
補
助
較
為
穩

定
，
而
單
親
家
庭
的
補
助
成
長
最
快
。

(
九
)
對
老
年
的
給
付
方
面

一
九
八
0
年
對
老
年
的
給
付
支
出
，
從

二
七
0
億
英
鏡
增
加
為
四

-
0
億
英
銬
，
絕

對
數
量
雖
然
增
加
，
但
是
所
佔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的
比
率
卻
減
少
。
在
老
年
給
付
方
面
大
約

有
八
十
%
是
花
在
退
休
年
金
上
。
其
他
則
花

在
所
得
維
持
及
房
屋
補
助
方
面
。
另
外
大
約

有
一
百
萬
的
年
金
老
人
符
合
所
得
維
持
的
給

付
標
準
'
卻
未
提
出
申
請
。
老
年
人
在
社
會

給
付
大
餅
所
分
配
的
比
率
已
從
一
九
八

0
年

的
五
十
四
%
減
少
為
四
十
四
%
。
從
一
九
八

0
年
至
今
老
年
給
付
的
成
長
率
大
約
是
每
年

以
二
﹒
五
%
的
速
度
成
長
，
相
當
於
總
體
經

濟
成
長
率
。
另
外
，
年
金
者
所
得
從
社
會
安

全
來
自
於
國
民
保
險
年
金
給
付
的
比
率
在
一

九
七
九
到
一
九
九
五
年
間
增
加
三
分
之
一

但
是
年
金
者
所
得
中
來
自
於
私
人
年
金
及
個

人
投
資
的
部
分
大
約
成
長
兩
倍
。

(
十
)
對
家
庭
的
給
付
方
-
E

家
庭
給
付
在
數
量
上
從
一
九
八
O
至

鏡今

增從
加一
接百
近億
品喜

坦增
益加

裝為
庭一

給八
付 O
在億
過英

去
二
十
年
當
中
大
概
維
持
在
二
O
%
左
右
。

每
年
大
概
以
四
%
的
速
度
成
長
，
相
當
於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的
年
成
長
率
。
不
過
就
家
庭
給

付
的
內
容
分
析
，
單
親
家
庭
給
付
平
均
年
成

長
速
度
為
一
O
%
。
就
一
九
九
七
年
而
言
，

單
親
家
庭
給
付
申
請
者
約
為
一
七

0
萬
，
遠

超
過
所
得
維
持
的

-
0
0
萬
人
及
家
庭
補
貼

(
E
S
-
-
吧
。
o
a
z
)的
三
0
萬
人
。
影
響
支
出

結
構
的
因
素
，
一
部
分
來
自
社
會
及
人
口
的

變
遷
，
另
一
方
面
乃
因
一
九
七

0
年
代
對
於

離
婚
法
律
的
改
革
及
非
婚
生
子
女
數
的
增

加
。
其
餘
的
部
分
是
兒
童
津
貼
，
從
一
九
八

0
年
以
來
已
有
逐
漸
降
低
的
趨
勢
，
反
應
出

嬰
兒
出
率
的
降
低
。

(
+
一
)
對
姥
疾
寄
給
付
方
面

從
一
九
八
0
年
至
今
，
給
付
從
七

0
億

英
鏡
增
加
為
二
四

0
億
英
銬
，
古
總
支
出
比

率
也
從
一
九
八

0
年
增
加
為
一
九
九
七
年
的

二
十
五
%
。
支
付
在
長
期
疾
病
及
身
心
障
礙

方
面
的
給
付
，
每
年
約
以
九
%
的
速
度
增

加
。
這
幾
乎
是
總
給
付
成
長
率
的
兩
倍
。
預

測
未
來
的
成
長
率
將
會
持
續
。
根
據
研
究
顯

示
殘
疾
人
數
的
增
加
並
不
能
完
全
解
釋
成
長

的
原
因
，
換
言
之
，
可
能
有
給
付
浮
濫
的
情

況
發
生
。(

+
-
一
)對
失
業
寄
給
付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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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失
業
給
付
方
面
，
一
九
八

0
年
時
大

約
為
四
0
億
英
銬
，
一
九
八
七
年
出
現
高

峰
，
一
九
九
四
年
則
高
峰
再
現
，
目
前
在
約

又
回
復
到
八

0
億
英
銬
的
水
準
。
失
業
給
付

隨
經
濟
情
況
變
動
，
一
九
八

0
年
和
一
九
九

七
年
階
段
大
約
佔
給
付
支
出
的
八
%
'
而
一

九
八
0
年
代
中
增
加
為
十
六
%
。
失
業
給
付

支
出
的
多
寡
直
接
與
失
業
人
口
的
多
寡
相

闕
，

一
九
九
0
年
代
，
提
供
失
業
者
的
房
屋

津
貼
也
與
公
私
部
門
房
租
上
漲
的
情
況
有

關
。

綜
合
觀
察
上
述
英
國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發

展
的
十
二
個
重
點
發
現

.. 

人
數
的
增
加
更
甚

於
給
付
，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穩
定
的
成
長
，
分

享
愈
來
愈
多
國
家
資
源
與
政
府
財
政
。
在
過

去
二
十
年
裡
面
，
給
付
支
出
受
到
無
工
作
者

家
庭
數
目
的
增
加
，
年
金
者
非
給
付
所
得
的

增
加
以
及
滿
足
新
需
求
的
擴
張
(
例
如
:
身

心
障
礙
者
、
其
他
不
管
是
否
有
其
他
所
得
來

源
者
的
需
求
)
，
使
得
貧
窮
者
享
受
到
社
會
安

全
給
付
的
比
率
愈
來
愈
少

.. 

同
時
給
付
支
出

的
組
成
改
變
，
強
調
資
產
調
查
式
給
付
比
重

增
加
，
而
對
於
非
國
民
保
險
繳
費
者
所
提
供

的
非
資
產
調
查
給
付
的
殘
疾
給
付
似
乎
也
勢

不
可
免
。

工
作
家
庭
之
稅
賦
措
施

(
吋
官
司2
E
口
m
E
E
-
5
吋
ω
M

o
a
-
f司
司
的
)

稅
賦
優
惠
措
施
是
工
黨
政
府
另

一
項
改

革
的
重
點
，
從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月
開
始
，
低

一
、

所
得
家
庭
其
主
要
薪
資
所
得
者
每
週
工
作
超

過
十
六
小
時
均
符
合
「
工
作
家
庭
稅
賦
基
數
」

(
詞
。H
E口
m
E
皂
白
宮
、
H
M
H
Q
O急
?
若
河
口
)
之

規
定
。
此
項
規
定
將
取
代
過
去
所
實
施
的

「
家
庭
基
數
」

(
明
的
凶
自
己
咱
們
門

O
m
-
-
門
@
咱
們
)

(
豈
心
間
是
h
w悶
。
若
白
白m
m。
P

戶
。
這
一
志
。
)
。
透
過

設
定
薪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減
少
工
作
家
庭
的
稅

賦
負
擔
，
不
再
以
現
金
給
付
為
原
則
。
以
下

實
例
一
、
二
在
說
明
育
有
子
女
兩
人
之
單
薪

家
庭
與
雙
薪
家
庭
，
在
「
工
作
家
庭
稅
賦
基

數
」
的
計
算
上
相
當
，
最
後
兩
個
家
庭
的
淨

所
得
稅
分
別
為
負
十
四
﹒
七
二
及
負
十
三
﹒

九
三
。
換
言
之
，

「
工
作
家
庭
稅
賦
基
數
」

的
實
施
目
的
在
家
庭
所
得
增
加
不
影
響
給
付

的
情
況
下
，
鼓
勵
家
庭
投
入
勞
動
市
場
。
其

次
，
司
司
吋
們
與
叮
叮
最
大
的
差
異
在
於.. 

咱
們
是

直
接
將
現
金
支
付
給
申
請
者
，
並
且
由
中
央

支
付
局
(
切
。
口
巴
拉
〉
悅
。
口

3
)
負
責
行
政
作

業
。
而
建
明
吋
們
則
是

一
種
稅
賦
優
惠
的
措

施
，
並
無
現
金
的
給
付
，
而
是
減
少
家
庭
的

稅
賦
負
擔
，
行
政
作
業
則
轉
由
國
稅
局

(
阿
巴
呂
已
悶
。
〈

g
g
)
負
責
。

〈實例一〉

A. 薪資 220 
扣除:(1 )國民係險係費 15. 60 

(2)毛所得稅 25. 91 
B. 淨所得 178.49 
C. 工作家庭稅賦墓教 40. 63 C{1 )+(2)+(3)一 (4)

(WFTC) 
0)基本稅賦墓教 48.80 
(2) 兩個小教稅賦基數 29. 70 
(3)30 小時稅賦基數 10.80 
扣除 :

(4)(淨所得-90) X 55% 48. 67 
D. 兒童津貼 23.25 
總所得 242.37 B+C+D 
淨所得稅 -14.72 毛所得稅-WFTC

車薪夫妻家庭，過薪 220 英餘，育有 11 歲以下小據兩位。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143一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A 辦實(父繞) 200 
扣除(1)國民係險係費 13.6日

(2)毛所得稅 21. 31 
B 嶄賣(母親) 1 日。

扣除:(1)回民保險係費 3.60 
(2)毛所得稅 3.86 

c.;爭夫妻所得 257.63 
D. 工作家庭稅賦基數 39.10 D=( 1 )+(2)+(3)-(4) 
(WFTC) 
(1)基本稅賦基數 48.80 
(2)兩個小核稅賦墓教 29.70 
(3)30 小時稅賦基數 10.8日

扣除:

(4)( 夫妻淨所得-90 ) X 92.20 
55自

E 兒童津貼 23.25 
總所得 319.98 C+D+E 
淨所得稅 -13.93 夫妻毛所得稅-WFTC

〈質例二〉

夫妻雙給家庭，父親通薪 20日英銬，母親通薪 100 英餘，育有 11 歲以下小

被兩位，每過兒童照顧需貴的英銬﹒

。
器
、
義
國
本
金
制
反
的

政
策
演
變

前
面
提
到
英
國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改
革
近

況
之
後
，
可
以
發
現
雖
然
英
國
年
金
制
度
耗

費
將
近
三
分
一
的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
但
是
英

國
年
金
制
度
逐
漸
朝
向
私
有
化
的
結
果
，
不

但
沒
有
過
度
擴
張
，
甚
至
在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的
比
重
上
，
逐
漸
降
低
。
什
麼
原
因
使
得
英

國
年
金
制
度
成
為
美
國
師
法
的
另
一
種
選

料
擇
?
(
註
五
)
，
同
時
從
制
度
保
障
的
角
度
，

搞
英
國
年
金
制
度
又
產
生
哪
些
問
題
呢
?
本
章

則
將
分
別
從
英
國
公
共
年
金
及
私
人
年
金
政
策

酬
及
制
度
的
演
變
加
以
探
討
。

帥
一
、
公
共
年
金
制
度
的
發
展

A 

心
(
一
)
其
囡
囡
民
年
金
制
皮
的
發
展

明
(
這

O
∞
!
這
ω
∞
)

啊
早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
英
國
船
業
大
亨

資

們
古
已o
m切
。
。
哥
對
倫
敦
地
區
的
貧
戶
進
行
調

查
，
及
巧
克
力
製
造
商
管
。
σ
皂
白
悶
。
建
E
H
O
O

在
約
克
郡
的
貧
民
研
究
中
，
分
別
發
現

.. 

英

國
雖
然
工
業
發
展
快
速
，
但
是
卻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民
眾
生
活
在
貧
困
之
中
，
同
時
亦
發
現

貧
窮
現
象
與
老
年
之
間
似
乎
具
有
高
度
的
關

聯
性
(
因
呂
口
ω
叮
嚀
戶
。
∞
a
L
∞
;
楊
瑩
、
詹
火
生
，

一
九
九
四
:
一
一
八
)
。
因
此
，
雖
然
濟
貧
法

主
要
的
目
的
，
在
保
障
或
維
持
老
年
基
本
生

活
的
需
求
，
但
此
一
目
標
似
乎
未
能
完
成
。

一
九
O
八
年
，
英
國
首
度
實
施
老
年
定
額
津

貼
，
將
年
齡
門
檻
訂
為
七

0
歲
，
並
須
經
過

道
德
與
資
產
調
查
，
且
由
地
方
政
府
負
責
提

供
老
人
固
定
的
津
貼
(
每
週
五
先
令
)
(
註

六
)
。
與
濟
貧
法
相
同
權
責
屬
於地
方
，
老
人

領
取
津
貼
毋
需
繳
費
(
E
E
E。
P

戶
。
回
…H
u
b
-
'

並
且
透
過
郵
局
寄
發
(
固
自
口EH
Y
S∞
。
泣
。
)
。
最

初
政
府
給
付
水
準
仍
屬
偏
低
，
若
無
其
他
補

充
性
年
金
，
老
人
仍
需
依
靠
地
方
政
府
的
濟

貧
救
助
。
而
真
正
的
繳
費
式
老
年
年
金
，
實

施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
給
付
年
齡
也
降
低
為
六

十
五
歲
，
並
去
除
資
產
調
查
的
限
制
，
屬
於

強
制
性
、
勞
雇
雙
方
均
採
均
一
費
率
之
新
制

度
，
但
非
普
遍
性
的
措
施
。
一
九
四
0
年
更

進
一
步
實
施
資
產
調
查
式
的
補
充
年
金
，
自

的
在
確
保
給
付
過
低
之
老
人
維
持
基
本
生
活

需
求
(
口
出
的
的
」
叫
嵩
山
沾
一
〉
門

W
E
S
P
-泡
泡u
…
z
h
H
U

E
z
-
-。
這
一
句)
。
但
是
此
時
政
府
提
供
給
付
的

組
織
層
級
，
也
產
生
改
變
，
老
人
給
付
責
任

從
地
方
性
「
公
共
救
助
委
員
會
」

(
2
Z
P
C

〉
m
m
U
S口
c
n
n
。
B
E
R
g

∞
)
(
註
七
)
轉
移
到
中

央
之
「
國
民
救
助
委
員
會
」

(
Z
E
E
E
-

〉
m
m
F
m
E
E
O切。
0
月
已
)
，
並
且
改
由
國
會
設
定
全

國
最
低
標
準
(
2
B
E
E
R
-
s
a
b
H
N
)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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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階
段
之
英
國
老
年
所
得
安
全
保
障
制
度
，

主
要
在
解
決
老
年
貧
窮
的
問
題
，
逐
漸
發
展

從
地
方
事
務
走
向
中
央
管
理
，
從
社
會
救
助

走
向
社
會
保
險
。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的
設
計
，
不
但
是
回
應

工
業
社
會
不
斷
升
高
的
勞
動
需
求
的
具
體
作

法
，
使
得
勞
動
階
級
能
整
合
於
當
時
的
社
會

及
政
治
秩
序
中
。
同
時
也
為
退
休
所
得
保
障

提
供
具
體
的
措
施
。
但
是
對
於
社
會
主
義
者

及
從
事
工
會
運
動
者
而
言
，
社
會
保
險
的
強

制
性
，
卻
侵
蝕
勞
工
團
體
原
本
所
存
在
的
互

助
機
制
，
以
及
利
用
社
會
保
險
所
隱
藏
的
社

會
控
制
手
段
，
延
遲
資
本
主
義
破
產
時
刻
的

來
臨
(
Q
S
G
P
S
u
-
-
)
。

社
會
保
險
機
制
提
供

殘
障
、
老
年
、
遺
屬
年
金
，
甚
且
包
括
失
業

給
付

，
將
老
年
給
付
項
目
納
入
社
會
保
險
，

在
意
涵
上
為
「
制
度
化
」
老
年
經
濟
安
全
保

障
的
一
個
重
要
開
端

。

社
會
保
險
具
有
所
得

重
分
配
及
風
險
分
攤
的
特
性
，
進
而
促
使
各

國
政
府
樂
於
實
施
此
一
強
制
性
的
社
會
政

策
，
並
可
消
除
受
助
者
在
傳
統
福
利
濟
貧
上

依
賴
的
刻
板
印
象
。

英
國
事
實
上
受
德
國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發
即
產
生
的
年
金
支
出
壓
力
，
政
府
只
好
由
一

展
的
影
響
，
於
一
九
一
一
年
制
定
「
國
民
保

險
法
」
實
施
疾
病
、
身
心
障
礙
及
生
育
等
繳

費
式
的
現
金
給
付
保
險
，
不
過
，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遲
至
一
九
二
六
年
才
立
法
納
入
，
給
付

年
齡
也
降
低
為
六
十
五
歲
。
但
是
此
時
所
適

用
的
範
園
，
並
不
包
含
所
得
較
高
的
非
藍
領

勞
工
及
自
營
者
(
K
E
E。
口
"
右
。u
L
E
)。
在
一

九
四
二
年
員
佛
里
奇
報
告
書
中
即
宣
稱
，
戰

後
的
英
國
在
充
分
就
業
的
情
況
下
，
年
金
制

度
將
年
金
者
均
一
視
同
仁
，
毋
需
資
產
調

查
，
同
時
避
免
增
加
社
會
上
其
他
人
的
財
務

負
擔
(
口
自
ω
?
這
∞
山
斗
)
，
以
期
建
立

一
個
沒

有
階
級
、
公
平
且
均
富
的
社
會
。
為
達
至
此

一
目
標
，
依
據

-
4九
四
六
年
國
民
保
險
法
所

設
計
的
老
年
年
金
，
必
須
在
工
作
期
間
支
付

退
休
，
每
人
的
保
費
及
給
付
採
均
一
制
。
因

此
，
規
定
受
僱
者
自
一
九
四
八
年
起
從
員
工

薪
資
中
提
繳
保
費
，
繳
費
二
十
年
始
得
享
有

完
全
年
金
。

一
九
四
六
年
年
金
保
險
實
施
之
後
，
立

即
面
臨
提
供
完
全
年
金
的
壓
力
。
為
應
付
立

般
財
政
稅
收
中
加
以
把
注
，
補
充
國
民
保
險

基
金
的
不
足
。
因
此
，
原
本
由
繳
費
精
算
出

最
後
年
金
成
本
的
原
則
遭
到
了
破
壞
。
到
一

九
五
0
年
代
末
，
年
金
制
度
財
務
成
為
純
粹

的
隨
收
隨
付
制
(
口
目
的
?
這
∞
U
L
)
。
換
言

之
，
當
年
的
年
金
給
付
，
完
全
來
自
當
年
繳

費
及
政
府
財
源
補
充
。
當
期
工
作
者
的
繳

費
，
完
全
用
以
支
付
當
期
退
休
者
的
年
金
成

本
，
依
此
世
代
移
轉
原
則
，
未
來
的
工
作
者

也
被
期
待
支
付
未
來
的
退
休
者
，
而
過
去
繳

費
為
年
金
權
之
保
障
依
據
。
不
過
，
過
去
所

繳
的
保
費
與
未
來
退
休
所
領
取
的
給
付
之

間
，
並
無
任
何
關
係
。

當
初
社
會
保
險
機
制
的
設
計
，
是
以

「
男
性
為
家
計
負
責
人
之
核
心
家
庭
」
為
依

據
，
全
時
有
酬
工
作
為
完
全
保
險
給
付
的
前

提
下
，
女
性
配
偶
及
子
女
，
只
能
透
過
丈
夫

為
社
會
保
險
的
成
員
而
以
眷
屬
身
分
得
到
給

付
(
D
a
g
-
-。這
心
)
。
但
是
，
隨
著
失
業
率
提

高
、
女
性
就
業
及
部
分
工
時
等
勞
動
市
場
型

態
的
轉
變
;
以
及
單
身
、
單
親
等
家
庭
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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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加
的
轉
變
，
前
述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的
設

計
，
已
經
產
生
仟
格
不
入
的
情
況
。
社
會
保

險
的
改
變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主
張

(
2
卸
的
2
.

32)AIU) 

.. 
其
一
是
在
政
治
光
譜
上
傾
向
左

派
者
認
為
，
政
府
的
角
色
不
應
減
少
，
必
須

適
時
地
由
政
府
提
供
其
他
社
會
保
障
制
度
，

以
彌
補
社
會
保
險
不
足
之
處
，
例
如
:
以
公

民
(
C
E
N
O
E
E
草
或
居
民
穹
的
巨88
)
身
分
之
認

定
標
準
'
取
代
社
會
保
險
以
就
業
身
分
之
資

格
認
定
。
再
者
，
如
果
前
者
無
法
完
全
取
代

後
者
，
至
少
應
該
將
照
顧
提
供
者

(
2
B
H
)納

入
。
其
次
，
是
屬
於
政
治
光
譜
傾
向
右
邊
者

認
為
，
政
府
公
部
門
的
角
色
應
該
減
少
，
這

些
人
傾
向
擴
大
私
部
門
的
範
圈
，
且
強
調
社

會
安
全
引
入
資
產
調
查
的
機
制
，
以
杜
絕
不

必
要
的
浪
費
，
減
輕
政
府
的
財
務
負
擔
。
鼓

私勵

部由

門市

成場
昏或

用止 ~ 
會業

堡為
早昌

的工

環提
供

使

個

人或

由
於
一
九
四
二
年
，
貝
佛
里
奇
報
告
書

強
調
保
費
及
給
付
均
等
的
基
本
原
則
，
且
英

國
一
九
四
六
年
，
國
民
保
險
年
金
制
度
財
務

採
行
隨
收
隨
付
制
，
使
得
給
付
成
本
逐
年
攀

升
，
至
一
九
五
八
年
時
，
英
國
的
園
民
保
險

年
金
即
已
出
現
龐
大
的
赤
字

(
E
F
S
S

…1
)
。

事
實
上
，
二
次
戰
後
，
英
圓
即
面
臨
人
口
老

化
的
問
題
，
保
守
黨
為
解
決
此
項
難
題

..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
成
立
「
菲
力
浦
委
員
會

」

(
早
已
它
們
。
自5
5
0
)
，
以
便
提
出
興
革
方
案

(
F
O
-
-。∞
。
)
。
一
九
五
四
年
該
委
員
會
所
提

出
的
報
告
書
可
E
E
H
M血肉
。
可
。
民
)
，
並
未
對
國
民

保
險
法
有
所
修
正
，
反
而
預
言
未
來
職
業
年

金
，
將
有
發
揮
的
空
間
。
一
九
五
九
年
的
國

民
保
險
法
修
正
中
，
增
加
私
部
門
提
供
第
二

層
年
金
的
角
色
。
但
是
，
學
術
界
如
何
恥
的
宮
門
已

d
H
B
口
間
的
，
卻
對
報
告
書
提
出
批
判
，
並
在
工

黨
的
集
結
下
對
年
金
進
行
研
究
，
提
出
由
政

府
提
供
企
業
年
金
方
案
的
計
畫
。
儘
管
工
黨

政
府
依
此
為
競
選
的
主
要
政
見
之
一
，
但
由

於
工
黨
無
法
奪
魁
，
而
致
所
規
劃
的
企
業
年

金
無
法
實
施
。

當
時
執
政
的
保
守
黨
(
一
九
五
一
至
一
九

六
四
)
，
在
既
不
願
提
高
保
費
或
稅
收
，
亦
不

願
降
低
年
金
給
付
水
準
的
情
況
下
，
成
為
政

治
上
的
兩
難
(
因
臣
"
這
叩
門
泣
，
∞
)
。
在
野
的
工
黨

對
此
提
出
嚴
厲
的
抨
擊
，
並
研
擬
「
與
薪
資

所
得
關
連
年
金
」
的
計
劃
，
也
就
成
為
工
黨

三
九
五
七
年
全
民
年
金
方
案
」
(
=
白
色
。
E
­

m忌
。
E
E
S
E

口
z
g
3
2
)
的
基
本
主
張
。
可

惜
這
個
構
想
，
並
未
受
到
當
時
執
政
的
保
守

黨
所
青
睞
(
楊
瑩
、
詹
火
生
，S
E

…
出
N
)。

(
一
一
)
草
-
一
層
與
薪
資
關
連
年
金
制

皮
之
設
展
(
一
起
八
一
至
一
九
七
八
)

員
佛
里
奇
報
告
書
提
出
之
後
，
雖
然
年

金
論
戰
在
社
會
變
遷
的
壓
力
下
，
如
火
如
荼

的
進
行
著
。
然
而
，
第
一
次
進
行
修
正
年
金

方
向
，
則
是
一
九
五
九
年
的
國
民
保
險
法
修

正
。
保
守
黨
政
府
在
一
九
五
九
年
的
法
案
中

考
量
菲
力
浦
報
告
書

(
E
F
-
-
F

苦
悶
。
可
。2
)的
建

議
之
外
，
並
在
政
府
日
益
增
加
的
年
金
成
本

之
下
，
修
改
了
基
礎
年
金
，
並
著
手
推
動
企

業
年
金
。
同
年
，
分
級
年
金

(
G
Z
E
E
O已

M
M
O
B
-。
口
的
忌
。
目
。
)
也
在
保
守
黨
政
府
推
動
下

實
施
。
此
外
，
雇
主
若
提
供
優
於
政
府
分
級

年
金
的
職
業
年
金
，
允
許
受
僱
者
參
加
契
約

外
(
2惡
心
的
阱
。
旦
)
第
二
層
年
金
色
目
的
的

-
s
a
u
-
­

E
E
E

。
P

這
里
…
巳

N
)。
因
此
，
分
級
年
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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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
獻
，
除
了
建
構
了
政
府
和
企
業
年
金
的
伙

伴
關
係
外
面
門
。
還
口
包
W
M
S

吉
少

S
E
u

凶
∞
)
，
另

方
面
也
解
決
了
國
民
保
險
年
金
短
期
財
務
的

然問

增題

加自

但為
是位
叫隨

E 造
出付
至有育

必扁

豆?
資保
產費
調自

查
，
領
取
年
金
補
助
者
而
言
，
並
無
實
益

(
也
戶
口-3
3
…
山
中
心
)
。

工
黨
在
一
九
六
四
年
，
以
些
微
的
票
數

(
四
四
﹒
一
%•. 

四
三
﹒
四
%
)
領
先
了
保
守

黨
，
一
九
六
四
到
一
九
七

0
年
間
重
新
入
主

唐
寧
街
，
工
黨
在
其
政
見
中
所
提
及
之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改
革
方
案
，
希
望
解
決
當
時
領
取

國
民
保
險
年
金
者
中
，
每
四
個
人
中
就
有
一

人
必
須
接
受
國
民
救
助
的
情
況
。
工
黨
實
施

所
得
保
障
(
戶
口
的
。

g
g
m
叫E
E
E
8
)
方
案
;
由
工

黨
訂
定
一
個
新
的
全
國
最
低
給
付
標
準
(
俗
口
g

g

泣
。E
-
E
E

自
己
自

σ
g
o
m
門
)
，
在
此
一
標
準

保
障
下
，
每
一
位
過
去
因
基
礎
年
金
給
付
不

足
而
接
受
國
民
救
助
者
，
現
在
可
以
毋
需
經

過
資
產
調
查
，
就
能
接
受
所
得
補
充
(
戶
口
的
。
目
。

∞
口
可
用
L
O
E
O
E
)
(
的

Z
E
m
∞
?
戶
。
∞h
T
H
N斗
U

E
F
S
S
u
訟
)
。
一
九
六
六
年
以
後
，
工
黨
政

府
將
可
外
包
之
分
級
年
金
廢
除
，
規
定
所
有

的
受
雇
者
都
必
須
參
加
薪
資
關
連
年
金
，
繳

交
附
加
保
費
以
取
得
第
二
層
年
金
權
。
政
府

在
第
二
層
年
金
保
障
上
的
角
色
增
加
，
但
同

時
亦
造
成
不
利
職
業
年
金
發
展
之
批
評

(
口
目
的
皂
泡
∞
2
)
。
再
者
，
工
黨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所
提
出
的
全
民
年

金
方
案
，
一
直
到
一
九

六
九
年
才
形
成
政
府
的
政
策
白
皮
書
，
該
方

案
同
時
也
提
出
已
經
參
加
私
人
年
金
者
，
得

以
排
除
適
用
(
。
宮
。
旦
)
，
目
的
是
在
降
低
保

費
。
然
而
，
當
時
的
首
相
希
望
該
項
方
案
能

夠
訴
諸
全
國
的
信
任
投
票
，
可
惜
並
未
成

功
。
工
黨
反
而
下
台
，
也
使
得
此
方
案
再
度

擱
置
(
白
白
的
F
S
g
u
-
-
E
F
S宙
門
。
∞
)
。
保
守

黨
政
府
在
執
政
後
強
調
，
企
業
年
金
及
與
所

得
相
關
的
給
付
一
如
往
音
，
一
九
七
一
年
的

白
皮
書
更
可
看
出
，
保
守
黨
政
府
已
由
全
民

主
義
，
朝
向
市
場
化
發
展
(
的
目

H
E
m
m
o

阿
海
∞h
H
U
H
U
。
)
。

總
而
言
之
，
在
一
九
六

0
年
代
末
期
及

一
九
七
0
年
代
初
期
，
市
場
與
國
家
導
向
的

政
黨
意
識
型
態
之
爭
更
形
熾
熱
。
工
黨
著
眼

於
較
多
的
國
家
角
色
，
認
為
政
府
應
提
供
年

金
給
付
。
相
對
地
，
保
守
黨
則
希
望
由
私
部

門
扮
演
更
多
提
供
年
金
給
付
的
角
色

(
g
z
2

旦
旦
•• 

S
E

…3
0
)
。
整
體
言
之
，
就
工
黨
而

言
，
政
府
的
責
任
應
該
是
提
供
未
納
入
企
業

年
金
給
付
者
的
年
金
方
案
。
但
是
，
保
守
黨

卻
鼓
勵
私
人
年
金
的
發
展
。

保
守
黨
在
出
g

岳
領
軍
下
，
在
一
九
七

。

到
一
九
七
四
年
間
重
掌
政
權
，
一
九
七
三
年

社
會
安
全
法
中
改
變
過
去
均
一
費
率
制
，
代

以
薪
資
關
連
保
費
原
則
，
但
給
付
仍
維
持
均

一
制
。
另
方
面
，
鼓
勵
每
個
人
參
加
第
二
層

年
金
，
對
於
某
些
無
法
得
到
一
定
水
準
的
職

業
年
金
者
，
政
府
提
供
一
個
補
救
制
度

Z

P
F
Z
C
W
R
-
門2
0
2

几
間
的
目
H
O
B
O
)
。
此
一
制
度

採
行
提
存
制

(
E旦
旦

m
n
g
g
ω
)
，
現
金
購
買

(
臣
。
口
。
山
、

M
M
Z
E
v
g
n
)

原
則
，
報
酬
率
完
全
依

據
投
資
表
現
來
決
定
，
可
惜
，
此
項
改
革
計

畫
，
卻
因
一
九
七
四
年
保
守
黨
下
台
告
終

(
口
目
的
戶
也
∞
U
U
H
I
N
)

。
另
方
面
，
在
年
金
制
度

的
改
革
方
向
上
，
以
擴
大
年
金
的
選
擇
為

主
。
例
如

.. 

對
於
八
十
歲
以
上
的
老
人
無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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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入
貝
佛
里
奇
方
案
者
，
給
予
年
金
權
的
保

障
。
而
且
保
守
黨
也
相
信
，
每
一
個
人
都
有

獲
得
薪
資
關
連
年
金
的
機
會
，
並
且
主
張
應

該
擴
大
以
職
業
為
基
礎
的
年
金
方
案
。
此
計

畫
必
須
透
過
個
人
工
作
所
得
的
適
當
儲
蓄
來

達
成
，
不
同
於
工
黨
將
年
金
的
展
望
，
擺
在

未
來
世
代
是
否
同
意
提
高
稅
賦
或
保
費
的
意

願
上
(
因
戶
戶
。
這
迫
于
N
)。
了
九
七
三
年
的
社
會

安
全
法
，
企
圖
建
立
政
府
年
金
與
企
業
年
金

的
伙
伴
關
係

G
E
g
a
z
t

付
諸
實
施
(
口
回
∞
芒
。g
b
)
。

工
黨
在
一
九
七
四
到
一
九
七
九
年
間
再

度
執
政
，
而
年
金
政
策
的
主
要
改
革
者

，
可
惜
亦
未
能

回
R
E
E

們
自
己
。
，
在
一
九
七
四
到
一
九
七
六

年
問
擔
任
工
黨
政
府
的
內
閣
大
臣
，
主
管
健

康
及
社
會
安
全
部
，
而
「
政
府
薪
資
關
連
年

金
」
(
的Z
Z

開
心
門
口
戶
口
側
的
自
己
旦
旦
H
M
g
m
F
S

r
y
o
E
少
的
開
M
N
H
M
的
)
即
是
在
她
手
上
通
過
的
。

們
自
己
約
旦
呂
旨
在
確
保
全
職
勞
動
者
，
除
了
有

基
礎
年
金
之
外
，
亦
可
加
入
薪
資
關
連
年
金

方
案
(
2
o
m
E
F右
。
山
…
H
h
)。
同
時
，
而
自
己
O

E

呂
希
望
政
府
與
企
業
年
金
，
得
以
扮
演
伙

伴
關
係
。
一
九
七
五
年
的
社
會
安
全
法
，
依

自寧
可智
的泣

(1) 

並~

竺長
九出
七與
八薪
年資
開關
始連

實年
施青

雪Z
;;>f<: 

一
九
七
五
年
社
會
安
全
改
革
法
案
具
有

三
層
的
意
義
，
第
一
是
加
速
領
取
完
全
年
金

所
需
的
時
間
，
領
取
完
全
給
付
的
國
民
年
金

需
參
加
國
民
保
險
超
過
四
十
四
年
(
男
性
四

十
四
年
，
女
性
三
十
九
年
)
，
而
切
關
肉
耳
的
規

定
僅
需
二
十
年
(
註
八
)
。
第
二
為
已
婚
婦
女

可
以
繳
交
最
低
保
費
，
脫
離
先
生
的
配
偶
年

金
，
獲
得
單
獨
享
有
自
己
的
年
金
保
障
。
第

三
是
初
期
的
關
知
旬
的
之
給
付
計
算
是
基
於
受
雇

者
在
工
作
期
間
所
獲
得
的
最
佳
二
十
年
的
平

均
薪
資
;
不
過
，
一
九
七
五
年
的
法
案
允
許

在
的
問M
N
M
M
∞
之
外
選
擇
企
業
自
行
設
立
的
職
業

年
金
，
即
所
謂
「
外
包
式
契
約
年
金
制
度
」

(
c
g
g
n
Z
E
)。其
次
則
是
「
職
業
年
金
委
員

會
」
(
0
2名
怠
。
E
H
F
E
g

切
H
S
P
O
E
)

的
設
立
，
其
法
源
來
自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的
社

會
安
全
法
，
及
一
九
七
五
年
的
社
會
安
全
年

金
法
，
該
組
織
的
功
能
，
在
監
督
私
部
門
年

金
的
運
作
，
且
必
須
符
合
政
府
「
最
低
保
障

年
金
」

(
m
E
E
口
信
仰
已
E
E
F
B
口
B
M
M
O
B
-
。
口
)
，

以
及
年
金
權
利
之
保
障
，
均
等
受
領

(
2
5
-

R
C
O
∞
∞
)
、
提
存
準
備
之
規
定
，
而
對
於
符
合

規
定
的
契
約
外
年
金
或
適
當
年
金
計
畫
，
則

由
該
委
員
會
發
給
核
可
證
明
(
已
是
E
P

H
滔
滔h
F
)
。

外
包
式
契
約
年
金
的
實
施
，
對
於
不
同

所
得
階
層
有
不
同
的
影
響
。
對
所
得
水
準
在

前
三
O
%
的
受
雇
者
而
言
，
首
次
政
府
提
供

了
基
本
年
金
及
隨
指
數
調
整
的
保
證
。
影
響

最
大
的
，
則
是
薪
資
所
得
中
四
五

i

五
O
%

的
受
雇
者
，
因
為
這
些
人
過
去
並
不
屬
於
契

約
外
包
年
金
計
畫
，
如
今
的
世
間
Z

至
實
施
之

後
，
使
得
他
們
除
了
園
民
保
險
年
金
之
外
，

尚
可
獲
得
約
二

O
%
(

註
九
)
的
補
充
年
金

P
E
-
-。
這
…
H
U
)。
不
過
的
開
剛NE
仍
無
法
涵
蓋

兩
類
人

.. 

薪
資
所
得
在
最
低
薪
資
下
限

(
戶
開
戶
)
以
下
者
，
以
及
自
雇
主
。
而
前
者
，

尤
以
女
性
工
作
者
及
部
分
工
時
者
為
主
。

了
一
)
基
礎
年
金
給
付
水
準
的
降
低

(
一
九
七
八
至
一
九
八
八
)

然
而
，
保
守
黨
上
臺
後
，
一
方
面
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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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年
金
支
出
的
壓
力
，
開
始
對
年
金
實
施

私
有
化
政
策
，
另
方
面
則
加
強
基
礎
年
金
。

首
先
，
將
完
全
年
金
的
給
付
水
準
'
設
定
在

平
均
薪
資
的
二
五
%
左
右
。
其
次
，
從
一
九

七
八
年
開
始
，
將
基
礎
年
金
的
調
整
指
數
，

選
擇
「
薪
資
指
數
」
或
「
物
價
指
數
」
較
高

者
為
調
整
的
依
據
。
國
民
基
礎
年
金
的
給
付

水
準
於
此
，
大
約
設
定
在
最
低
薪
資
(
戶
開
「

戶
。
S
H
E
E
E
m
m
H
L
E己
的
水
準
'
相
當
於

決
定
是
否
需
繳
交
國
民
保
險
費
，
及
加
入
國

民
保
險
年
金
方
案
的
門
檻
。

在
此
之
前
，
第
二
層
年
金
給
付
的
調

整
，
則
是
由
一
個
特
別
的
委
員
會
依
據
「
薪

資
指
數
」
調
整
(
註
九
)
。
不
過
到
了
一
九
八

0
年
，
原
本
選
擇
物
價
或
薪
資
高
者
為
調
整

的
原
則
，
則
改
採
以

「
物
價
指
數
」
為
唯
一

的
調
整
依
據
。
依
此
原
則
，
第
一
層
年
金
的

最
大
給
付
水
準
，
從
一
九
七
八
年
平
均
薪
資

的
二
五
%
縮
減
為
一
九
九
八
年
的
二
八
%
。

同
時
，
依
據
英
國
精
算
局
的
估
算
(
假
設
實

質
薪
資
年
成
長
率
為
一
﹒
五
%
)
，
則
最
大
給

付
水
準
，
一
九
九
九
年
時
相
當
於
三
六
.
四

二
%
之
全
國
平
均
薪
資
(
第
一
層
年
金
為
一

六
﹒
二
一
%
'
∞
開
同

M
M∞
為
二
0
.
二
一

%) 

.. 

二
O
三
二
年
則
大
約
為
二
五
﹒
六
七

%
(
第
一
層
年
金
為
-
0
.
。
七
%
'
的
關
】
屯
的

為
一
五
﹒
六
一
%
)
，
二
O
五
一
年
為
二
0
.

六
五
%

(
第
一
層
年
金
為
七
﹒
四
七
%
'

的
開
間
司
的
為
二
二
﹒
一
八
%
)
(
註
十
)
(
參
見

表
三
)
。
基
礎
年
金
及
附
加
的
薪
資
關
連
年
金

給
付
水
準
的
逐
年
降
低
，
而
且
薪
資
成
長
率

愈
高
，
未
來
的
年
金
給
付
降
低
得
愈
快
。
一

方
面
顯
著
的
減
輕
政
府
在
公
共
年
金
支
出
方

面
的
壓
力
，
另
方
面
顯
然
提
供
私
人
年
金
發

展
的
空
間
。

因
此
，
一
九
八
0
年
代
，
政
府
一
方
面

加
強
整
頓
的
開
間
耳
並
強
化
私
人
年
金
。
一
九

八
五
年
保
守
黨
所
提
出
的
綠
皮
書
(
白
門
。
。
口

H
M
O穹
H
)調
低
五
分
之
一
的
的
開
同
Z

給
付
水
準

(
註
十
二
，
同
時
鼓
勵
職
業
年
金
及
個
人
年

金
取
而
代
之
，
逐
漸
減
弱
其
重
要
性
。
綠
皮

書
原
計
畫
廢
除
的
關
M
N
M
M
切
，
然
而
，
反
對

聲
浪

之
下
，
使
得
保
守
黨
不
得
不
在
一
九
八
六
年

的
白
皮
書
中
，
以
逐
漸
減
少
的
開
何
法
給
付
的

方
式
，
替
代
完
全
廢
除
的
開
間
耳
的
方
案
。
一

九
八
六
年
年
金
改
革
造
成
幾
點
影
響
:
第

一
、
以
終
生
薪
資
之
平
均
，
取
代
最
佳
二
十

年
之
薪
資
平
均
計
算
給
付
水
準

.. 

第
二
、
原

先
二
十
五
%
之
替
代
率
，
從
二
0
0
0
年
開

始
以
每
年
0
.
五
%
降
低
到
二
O
O
九
年
時

為
二
O
%
;
第
三
、
寡
矜
年
金
繼
承
權
，
從

二
0
0
0
年
開
始
，
從
一
O
O
%
降
為
五
。

%
'
開
始
給
付
年
齡
也
從
四
十
至
四
十
五
歲

(
切
門
。
還
口

戶
。
這
…S
U
I
斗
)
。
第
四
、
為
了
減
輕
國
民
保
險

基
金
的
財
務
負
擔
，
對
於
選
擇
確
定
給
付
外

包
式
契
約
年
金
者
，
政
府
取
消
「
最
低
保
障

提
高
為
五
十
至
五
十
五
歲

年
金
」
之
規
定
。
不
過
，
雇
主
仍
需
按
指
數

調
整
年
金
，
三
%
為
其
上
限
。
一
九
九
五
年

年
金
法
案
，
再
度
削
減
∞
個
阿
】
心
的
的
給
付
，
女

性
年
金
年
齡
，
將
在
二
O
-
0
年
到
二
O
二

0
年
間
調
整
與
男
性
一
致
(
註
十
二
)
。

依
據
E
E

口
囚
。
口(
S
U
Z
N
U
)
的
估
算
，
在

現
行
的
制
度
下
，
假
設
國
民
保
險
年
金
的
替

代
率
固
定
在
一
六
%
的
水
準
'
一
個
終
生
平

均
薪
資
水
準
'
約
等
於
全
國
男
性
平
均
薪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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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且
在
二

O
O
九
年
以
後
退
休
，
那
麼
國

民
年
金

(
Z
H
)與
薪
資
關
連
年
金
(
∞
開M
N
H
M
m
)

的
總
和
，
約
等
於
最
後
毛
薪
資
所
得
的
三
三

%
(
註
十
一
二
)
，
或
者
是
淨
薪
資
所
得
的
四
三

% 三種贊賞耕賣成長.假設.n島圓平均耕賢*.x.公共年企替代牟之推佮

實賣給實年成長率之假設

1.0% 1.5% 2.們也

佔平均全 從 1998/9 佔平均全 從 1998/9 佔平均全 從 1998/9

時辦實之 年減少之 時薪賣之 年減少之 時薪賣之 年減少之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第一層年金
1998/99 16.29 N/A 16.21 N/A 16.13 N/A 
20 \0/11 14.46 .1 1.23 13.56 .16.35 12.72 .21.14 
2030/31 11.85 -27.26 10.07 -37.88 8.56 -46.93 
2050/51 9.71 -40.39 7.47 -53.92 5.76 -64.29 

第二層年金

(SERPS) 
1998/99 20.31 N/A 20.21 N/A 20.11 N/A 
20 \0111 16.90 -16.79 16.80 -16.87 16.67 17.11 
2030/31 16.24 -20.04 15.61 -22.76 14.92 -25.81 
2050/51 14.78 -27.23 13.18 -34.76 11.72 -41.72 
合計

1998/99 36.60 N/A 36.42 N/A 36.24 N/A 
2010111 31.36 14.32 30.35 -1ι67 29.39 -18.90 
2030/31 28.09 -23.25 25.67 29.52 23 .48 35.21 
2050/51 24.49 -33.09 20.65 -43.30 17 .48 L子1.77

*-三

一

一
、

私
人
年
金
制
度
的
發
展

職
業
年
金
制
度
的
設
展

--、、

一
、、../

(
一
一
+
世
紀
之
甫
)

回
顧
英
國
維
多
利
亞
時
代
，
老
年
退
休

保
障
制
度
的
萌
芽
與
發
展
，
對
於
近
代
年
金

制
度
的
發
展
有
著
重
要
的
影
響
。
在
那
個
時

代
的
英
國
社
會
，
勞
工
階
級
生
活
困
窘
，
透

過
參
加
工
會
(
5已
O
E

古
口
)
及
友
誼
社
(
卅
日
旦
吋

間
。
旦
旦
河
)
的
方
式
，
來
提
供
失
業
或
疾
病
時
之

經
濟
來
源
。
只
有
少
部
分
比
較
富
裕
的
友
誼

社
組
織
(
例
如
:
煤
礦
工
人
及
鐵
路
工
人
，
以

及
後
來
的
公
務
員
及
銀
行
行
員
)
，
才
能
提
供

紀類

似
桂r +/ 

時年

室里

EE 
到帕

雇付

高不
支過
持空

由九

工世

人
所
組
成
類
似
的
委
員
會
來
決
定
給
付
，
以

ω
及
固
定
費
率
的
作
法
已
是
相
當
普
遍
。
足
見

叫
年
金
制
度
雖
然
仍
未
普
及
，
但
是
已
經
逐
漸

山
可
看
出
現
代
年
金
制
度
的
雛
型
。

州
對
從
事
手
工
業
體
力
勞
動
者
而
言
，
薪

ω資
的
高
峰
大
約
是
在
四
十
五
歲
，
超
過
五
十

M
五
歲
以
後
，
幾
乎
完
全
被
迫
離
開
原
有
工

料實
作
，
少
部
分
的
人
幸
運
的
繼
續
工
作
，
但
是

卻
只
能
從
事
較
簡
單
的
雜
務
工
作
，
而
且
薪

資
大
幅
縮
水
(
自S
E
V
-
-
。
∞
。
這
)
。
這
些
人
離

開
勞
動
市
場
，
如
果
無
法
自
謀
維
生
，
只
能

尋
求
家
庭
的
照
顧
，
不
過
最
主
要
的
協
助
，

還
是
來
自
「
濟
貧
法
」
(
岳
。
可
。
。
三
屆
三
。
然
而

十
九
世
紀
「
濟
貧
法
」
的
規
定
更
趨
嚴
格
，

希並

望且
家實
庭施
應「
多院
負外
擔救
撫濟
養工
之皂
責喜

。。當:

時 ET

雖 is
然，

追
求
生
活
品
質
的
提
升
，
但
是
年
輕
世
代
卻

不
願
與
這
些
屬
於
老
貧
的
世
代
共
享
資
源
。

言在

無缺
非三

遲至
木盟

主早
理對
F言3年、三;;

在芷
十著
九貧

世者
紀而

末
，
大
部
分
的
老
人
沒
有
選
舉
權
，
如
果
有

也
因
進
入
工
作
院
Z
E
W
E
E
O
)而
喪
失
權
利

(
固
自
口P
S

法
治
)
的
。

在
維
多
利
亞
時
期
不
論
是
大
資
本
家
或

小
雇
主
都
有
一
項
傳
統
，
即
是
對
長
期
雇
用

的
勞
工
會
提
供
酬
庸
稱
為
「
道
義
性
年
金
」

-::'t -ñ 戶‘、
首~

遍尚
的宣

社 s.

會官

下 5.
'。口
給、于

世在
f丁生身
為持

多傳
數統
基。
於權
慈思
善想

贈
與
的
本
質
。
對
於
雇
主
而
言
，
如
果
他
片

面
地
停
止
給
予
勞
工
「
道
義
性
年
金
」
的
給

付
，
就
如
同
上
教
堂
沒
有
奉
獻
，
或
者
拒
絕

贊
助
地
方
公
共
事
務
一
樣
，
此
種
行
為
將
受

到
良
心
上
的
制
裁
。
因
此
，
對
大
部
分
的
雇

主
而
言
，
他
們
相
當
鼓
勵
員
工
，
能
將
節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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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來
的
錢
儲
存
在
工
作
儲
蓄
銀
行
、
共
同
儲

金
或
是
友
誼
社
之
中
。
諸
如
由
雇
主
提
供
行

政
開
支
、
提
供
優
厚
的
利
息
補
貼
、
獎
勵
儲

蓄
減
少
消
費
等
措
施
相
當
普
遍
。
許
多
現
代

年
金
基
金
制
度
的
起
源
，
即
是
從
這
些
父
權

式
的
雇
主
鼓
勵
員
工
節
省
儲
蓄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2
g
E
Y
S

∞
弘
一
。
)
。

(
一
一
)
其
國
職
業
年
金
的
說
展

(
一
九
六
一
年
之
前
)

英
國
職
業
年
金
的
發
展
甚
早
，
十
九
世

紀
末
，
加
入
友
誼
社
或
工
會
的
職
業
年
金
人

數
逐
年
增
加
。
不
過
自
從

一
九
二
五
年
實
施

由
需
資
產
調
查
的
繳
費
式
年
金
以
後
，
以
職

業
年
金
作
為
儲
蓄
形
式
反
而
減
少
，
不
過
高

齡
勞
工
卻
仍
賴
雇
主
提
供
。
總
體
而
言
，
二

十
世
紀
初
，
兩
套
並
行
的
年
金
制
度
不
相
連

背
，
並
有
互
補
的
功
能
。
一
者
為
政
府
年

金
，
主
要
含
括
人
口
中
最
窮
的
三
分
之
二
的

人
口
。
另
一
為
雇
主
組
織
，
主
要
還
是
一
些

所
謂
的
內
部
勞
動
市
場
勞
工
，
及
受
雇
於
政

府
的
公
職
者
等
。
這
兩
個
年
金
制
度
，
對
於

雇
主
勞
動
成
本
深
其
影
響
。
雇

主
提
供
的

「
道
義
性
年
金
」
(
2
唱
皂
白
間M
O
B
-
。
口
)
，
在
一

九
二
0
年
代
末
，
一
年
大
約
超
過
五
O
O
O

萬
英
銬
，
而
國
民
保
險
(
包
含
老
年
年
金
)

雇
主

一
年
需
負
擔
約
四
二

0
0

萬
英
鏡

(
E
S白
色
-
S
∞
今
仙
。
)
。一九
二
五
年
所
提
出
的

政
府
年
金
法
，
雖
然
受
到
一
般
人
的
歡
迎

(
註
十
四
)
，
不
過
，
對
於
勞
工
或
雇

主
而

言
，
顯
然
過
於
沈
重
。
有
些
本
來
即
提
供
道

義
性
年
金
的
雇
主
認
為
，
他
們
已
經
提
供
相

當
的
年
金
給
付
，
而
不
願
參
加
政
府
年
金
保

險
。
儘
管
如
此
，
一
九
O
八
年
及

一
九
二
五

年
的
年
金
法
案
，
對
於
職
業
年
金
的
影
響
仍

然
相
當
的
有
限
(
自
g
E
Y
S

鼠
忌
斗
)
。

從
一
九
三
0
年
代
以
迄
二
次
大
戰
，
個

人
儲
蓄
大
多
透
過
私
人
保
險
契
約
。

一
九
三

六
年
，
估
計
約
有

二
六
0
萬
人
參
加
職
業
年

金
，
其
中

-
0
0
萬
為
公
部
門
勞
工
;

一
九

五
八
年
，
政
府
精
算
部
門
(
白
。

Z
E
E
O
E

E
E
m

屯
)
第
一
次
職
業
年
金
調
查
顯
示
，
有

八
七
五
禹
人
會
舉
產
金
(
巴
巴
訟
法
2
)
。

在
一
次
大
戰
與
二
次
大
戰
之
間
，
英
國
職
業

年
金
亦
有
顯
著
的
發
展
，
當
時
的
企
業
家
均

行信

，守
褔著

手。
型資
且本
是

主
最主主

聽著
崗系

勞萱
工安
善順

意利
表的

現運

的
策
略
(
因B
E
V
-
-心
∞
全
∞
)
。

了
一
)
英
國
職
業
年
金
的
設
展

(
一
九
六
一
到
一
九
八
八
年
)

英
國
職
業
年
金
在
戰
後
發
展
得
十
分
迅

速
，
戰
前
大
約
只
有

二
五
0
萬
人
(
約
佔
勞

動
人
口
的
十
五
%
)
涵
蓋
在
職
業
年
金
計
畫

之
中
，
但
是

一
九
五
0
至

一
九
六
0
年
代
，

職
業
年
金
人
數
約
在

一
-
0
0
萬
人
左
右
，

涵
蓋
比
例
增
加
至
五
O
%
上
下
，
且
高
峰
出

現
在
一
九
六
七
年
(
五
十
三
%
)
。

英
國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引
進
了

「
契
約
外

包
」
的
觀
念
，
事
實
上
，
早
在
一
九
五
九

年
，
分
級
年
金
即
已
開
展
(
〈
。
可

2
.

皂
泡
U
L
N
U
)。不
過
此

一
階
段
的
制
度
，
卻
不

同
於
過
去
，
選
擇
契
約
外
包
的
企
業
，
必
須

至
少
符
合
的
關
M
N
Z
的
給
付
水
準
'
換
言
之
，

至
少
必
須
符
合
「
最
低
保
障
年
金
」
，
而
且
未

來
的
給
付
必
須
隨
物
價
調
整
。
此
一
規
定
的

目
的
，
在
確
保
外
包
契
約
年
金
不
會
低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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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開
H
N
M品
，
不
過
進
一
步
研
究
其
給
付
規
定
則

不
然
。
因
為
的
開
M
N
E
係
採
最
佳
的
二
十
年
薪

資
，
而
契
約
外
包
年
金
必
須
符
合
最
低
保
障

年
金
的
標
準
，
卻
只
依
據
其
參
與
職
業
年
金

期
間
的
平
均
，
而
非
採
最
佳
二
十
年
薪
資
原

則
。
另
者
，
原
則
上
參
加
契
約
外
包
年
金

者
，
仍
具
領
取
額
外
年
金
的
權
利
，
只
是
可

以
將
其
所
領
取
職
業
年
金
部
分
予
以
扣
抵
而

已
。
亦
即
許
多
人
在
領
取
職
業
年
金
之
後
，

仍
可
領
取
部
分
額
外
年
金
的
補
充

。

一
般
來
說
，
實
施
職
業
年
金
(
註
十
五

)

以
公
部
門
涵
蓋
的
比
例
遠
較
私
部
門
高
，
且

男
性
比
女
性
比
例
較
高
，
一
九
六
三

/
一
九

九
一
年
男
性
比
例
為
六
十
二
一
%

/
五
十
七

%
'
女
性
則
為
二
十
一
%

/
三
十
七
%
'
女

性
參
與
職
業
年
金
的
比
例
顯
著
增
加
。
不
過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是
，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的
調
查

中
，
過
去
屬
於
公
部
門
的
英
國
鋼
鐵
、
英
國

造
船
、
以
及
大
部
分
的
地
區
性
自
來
水
公
司

及
電
力
公
司
，
均
改
為
民
營
化
。
合
計
約
有

二
十
五
萬
個
參
與
職
業
年
金
計
畫
的
員
工
，

從
公
部
門
轉
為
私
部
門
(
因
宮
的

O
W
S
E
U
U
)
。

從
一
九
八
八
年
開
始
，
員
工
得
以
為
其

未
來
退
休
年
金
自
行
參
加
個
人
年
金
計
畫
，

對
於
年
輕
的
受
雇
者
而
言
，
參
加
個
人
年

金
，
可
能
比
參
加
雇
主
的
職
業
年
金
更
為
有

利
。
某
些
雇
主
更
提
供
團
體
性
的
個
人
年

金
，
雇
主
透
過
此
種
方
式
，
通
常
可
以
節
省

行
政
上
的
成
本
。
不
過
，
雇
主
並
非
也
相
對

提
撥
。
由
於
上
述
的
個
人
年
金
，
是
採
集
體

協
約
的
方
式
，
因
此
不
在
職
業
年
金
的
調
查

範
圈
，
不
過
據
估
計
大
約
在
五

0
0
萬
人
左

右
(
白
宮
∞O
W
S
E
出
)
。

(
四
)
其
圓
職
業
年
金
發
展
與
加
速

私
有
化

(
一
九
八
八
到
一
九
九
八
年
)

一
九
八
六
年
社
會
安
全
法
案
正
式
提
出

後
，
對
英
國
年
金
制
度
發
展
之
影
響
，
乃
是

其
體
地
朝
向
私
有
化
的
路
線
邁
進
(
切
且
已
停

。
自
志
。-
-
w皂泡
小
)
。
自H
N
E
雖
仍
維
持
，
但
給

付
水
準
已
被
大
大
的
刪
減
。
∞
開

H
N
Z
的
給

付
，
從
一
九
九
九
年
開
始
，
由
原
有
的
最
佳

二
十
年
平
均
工
作
薪
資
，
改
為
全
部
工
作
期

間
的
平
均
薪
資
;
同
時
，
給
付
率
由
原
有
的

二
十
五
%
調
降
為
二
十
%
。
而
且
，
由
一
九

八
六
年
社
會
安
全
法
案
實
施
以
前
只
允
許

「
確
定
給
付
制
」
的
契
約
外
年
金
方
案
，
修
改

為
從
一
九
八
八
年
以
後
，
「
確
定
提
撥
制
」

亦
得
以
成
為
契
約
外
年
金
制
度
。
再
者
，
受

雇
者
可
以
不
需
強
行
加
入
其
雇
主
所
提
供
的

契
約
外
年
金
計
畫
，
並
且
可
以
自
由
選
擇
個

人
年
金
方
案
，
又
可
稱
之
為
「
適
當
個
人
年

金
」
(
〉
間
苟
同
。
冒

E
Z

句
。
同
的
。E

】
司
。
目
的
戶
。
口
∞

u

〉
叮
叮
間
)
。

適
當
個
人
年
金
適
用
於
所
有
的
受
雇

者
，
其
中
包
括
雇
主
不
提
供
年
金
方
案
的
員

工
、
雇
主
已
提
供
契
約
外
年
金
計
畫
的
員

工工

然以
而及

整日
莒 1

個美
♀旬

章♀
未金
對計
低畫
薪的

資員

所
得
者
提
供
任
何
特
殊
的
優
惠
。
個
人
年
金

的
高
成
本
，
使
得
加
入
者
以
高
薪
資
收
入
為

主
。

不
過
，
此
一
階
段
的
年
金
政
策
，
出
現

明
顯
的
轉
變
，
一
九
八
六
年
的
年
金
改
革
的

重
點
，
是
將
過
去
鼓
勵
雇
主
，
轉
而
進
一
步

鼓
勵
受
雇
者
自
行
選
擇
適
當
的
個
人
年
金
計

畫
。
這
也
是
保
守
黨
政
府
，
為
節
省
的
開
何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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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支
出
的
擴
大
，
而
設
計
將
第
二
層
年
金

制
度
逐
漸
私
有
化
的
策
略
(
口
切
的

-
3
泣
，

門
口
囡
囡
已
﹒
吟
。
。

?
h
F
S
U
)

。

個
人
年
金
，
也
在
政
府
計
畫
性
的
獎
勵

措
施
下
發
展
快
速
。
一
九
八
六
年
的
社
會
安

全
法
案
，
不
僅
提
供
雇
主
優
惠
的
條
件
，
選

擇
離
開
切
開
何
法
，
同
時
，
首
度
針
對
個
人
，

鼓
勵
設
立
「
遞
延
課
稅
的
個
人
年
金
帳
戶
」

(
片
。
祠
，m
H
R
W
峙
。
同
門
叩
門
戶
戶
口
已
恥
〈
戶
們
戶
口

m
H
HH
V
O
口
回
]
戶
。D

R
g
z
z
m
)
。
因
此
，
在
經
過
「
職
業
年
金
委

員
會
」
認
證
下
，
各
種
銀
行
、
建
築
信
用
合

作
社
(
σ
E
E
g
側
的
。
旦
旦
河
)
、
信
託
保
險
業

者
，
紛
紛
推
出
各
種
個
人
年
金
。
從
一
九
九

三
年
四
月
開
始
，
為
鼓
勵
個
人
年
金
，
皆
可

從
國
民
保
險
中
得
到
二
%
的
退
款
(
同
O
E
Z
)

(
由
同
。
看
P
忠
心
。
…
立
央
、
H
a
Z
E
O
H
侍
者
已
呂
忌
。
‘

這
法
斗
。
)
。
同
時
，
如
果
是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四
月
之
前
即
購
買
個
人
年
金
，
則
可
溯
及
一

九
八
七
年
四
月
，
得
到
國
民
保
險
退
款
的
優

惠
(
註
十
六
)
(
切
片
。
建
P
H
。
這
U
U
X
N
)
。
除
了

退
款
之
外
，
同
時
凡
超
過
三
十
歲
者
，
選
擇

離
開
的
開
同
法
，
轉
而
參
加
個
人
年
金
者
還
有

額
外
的
鼓
勵
金
(
E
B
旦
S
Z
E
m
)
|
前
五

年
相
當
於
薪
資
的
二
%
'
一
九
九
四
到
一
九

九
六
年
為
一
%
(
F
E
-
-
。
這
斗
斗
)
。

然
而
，
一
九
九
二
年
Z
R
S
口
竊
用
年
金

基
金
的
詐
欺
事
件
發
生
後
，
於
一
九
九
三
年

在
。
。
。
兮
的
年
金
法
案
改
革
委
員
會
(
可

8

位
S

C
H
宅
何
O
P
S
D
E
B
-
音
。

"
3
3
)
，
即
針
對
此

問
題
加
以
檢
討
，
並
於
報
告
中
提
出
企
業
年

金
及
私
人
年
金
的
缺
失
。
同
時
，
希
望
透
過

法
案
的
修
改
，
及
企
業
年
金
監
督
機
構
的
成

立
，
而
消
明
此
缺
失
。
由
於
契
約
外
年
金
制

度
在
英
國
是
屬
於
提
存
準
備
制
，
但
卻
沒
有

最
低
提
存
標
準
(
吋
C
H
E『
h
w
副
司
已2

倍
言
"

這
法
治
∞
)
，
因
此
，
口
。
。
母
報
告
書
又
針
對
此

問
題
，
建
議
私
部
門
的
年
金
方
案
應
建
立
最

(
M
M
O
口
丘
。
口
F
N
H
t
ξ
M
N
o
h

。
同
盟

低
提
存
標
準

的
O
B
E
E
S
-
-
。3
)
。
一
九
九
五
年
的
年
金
法

案
(
從
一
九
九
七
年
四
月
開
始
生
效
)
乃
依

此
報
告
書
之
建
議
，
針
對
企
業
年
金
及
私
人

年
金
加
以
規
範
'
並
取
消
對
確
定
給
付
制
外

包
式
契
約
年
金
，
不
得
低
於
「
最
低
保
障
年

金
」
的
強
制
規
定
，
不
過
其
退
休
提
存
準

備
，
必
須
符
合

「
最
低
提
存
水
準
」

(
E
E
E
Z
B
E
旦
E
m
B
A
C
F
B
B
S
門
)
，
同
時
給

付
適
當
水
準
仍
須
經
由
精
算
師
簽
證
。
同

時
，
確
定
繳
費
制
外
包
式
契
約
年
金
，
必
須

保
證
給
付
水
準
至
多
五
%
的
物
價
調
整
率

(
註
十
七
)
，
而
且
「
國
民
保
險
基
金
」(
2明
)

不
再
提
供
任
何
補
貼
(
F
F
S
U
∞
泣
。
)
。
由
於

基
本
年
金
保
證
的
廢
除
，
中
止
了
的
開
間
旦
和

契
約
外
年
金
的
連
帶
關
係
。
政
府
將
不
再
保

證
契
約
外
年
金
會
依
物
價
指
數
調
整
(
註
十

八
)
。
換
言
之
，
政
府
的
責
任
，
逐
漸
地
移
轉

到
企
業
主
及
個
人
的
身
上
。

英
國
公
、
私
年
金
發
展
的

互
動
關
係

、

英
國
年
金
政
策
的
發
展
過
程
，
主
要
在

給
付
水
準
不
斷
的
縮
水
，
以
及
公
共
年
金
不

斷
地
鼓
勵
外
包
式
契
約
，
公
共
年
金
與
私
人

年
金
間
如
何
銜
接
補
充
，
成
為
主
要
爭
論
的

焦
點
。
貝
佛
里
奇
均
一
費
率
的
精
神
只
維
持

到
一
九
六
一
年
，
此
後
開
始
實
施
薪
資
關
連

年
金
，
階
梯
費
率
因
而
出
現
，
一
九
七
八
年

之
後
更
實
施
外
包
式
契
約
年
金
，
受
雇
者
與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居
主
皆
可
因
而
降
低
保
費
，
同
時
設
立
保
費

薪
資
上
、
下
限
。
一
九
八
五
年
之
後
，
雇
者

負
擔
保
費
之
上
限
予
以
取
消
。
因
此
，
英
國

公
共
年
金
與
私
人
年
金
的
互
動
，
特
別
表
現

在
第
二
層
年
金
制
度
的
規
劃
上
，
保
守
黨
政

府
特
別
著
力
於
政
府
支
出
的
減
輕
，
不
斷
地

透
過
各
種
稅
賦
優
惠
或
退
款
方
式
，
鼓
勵
雇

主
或
個
人
自
行
規
劃
第
二
層
年
金
。
換
言

之
，
透
過
自
由
放
任
的
市
場
法
則
，
讓
每
一

個
人
自
由
選
擇
一
種
最
佳
的
年
金
方
式
。
基

於
這
種
理
念
所
設
計
出
來
的
政
策
均
可
以

「
自
由
放
任
」
模
式
來
加
以
歸
類
。
另

一
類
觀

點
則
懷
疑
私
部
門
無
法
有
效
的
解
決
第
二
層

賦
益
權
及
權
利
轉
移
的
問
題

(
O
K
G∞E
P

同
。
∞A
M
u
-
A
w

凶
E
h
p
)
。

「
公
共
年
金
財
務
平
衡
機
制
」

(
E
S
E
g
a
R
R
E旦旦
5
σ
營
口
。
。
)

英
國
年
金
制
度
的
一
項
特
色
。
除
了
其
他
保

E君

主E

險
給
付
方
案
之
外
，
公
共
年
金
是
國
民
保
險

基
金
(
2怠
。
g
己
E
E
B
B
E
E
-
Z
H
明
)
的
主
要

部
分
，
不
過
國
民
保
險
費
率
之
計
算
，
並
不

是
依
每
一
年
或
長
期
的
精
算
結
果
為
基
礎
課

徵
薪
資
稅
。
因
為
除
了
雇
主
與
受
雇
者
的
保

費
之
外
，
政
府
的
一
般
稅
收
，
亦
是
主
要
的

財
源
之
一
。
從
一
九
五

0
年
代
以
來
，
一
般

稅
收
每
年
補
助
國
民
保
險
基
金
大
約
在
十
七

%
左
右
，
一
九
八

0
年
代
還
維
持
在
十
八
%

左
右
。
一
九
八
九
到
一
九
九
三
年
稅
收
補
貼

的
方
式
暫
停
，
而
改
採
由
國
庫
補
貼

(
吋B
m
E

司
白
S
E
)
，
每
年
約
給
付
總
額
的
十
七

%
。
這
種
補
貼
的
措
施
，
通
常
必
須
由
政
務

大
臣
3
2
5
E
屯
。
叫
的E
B
)認
定
，
而
為
維
持

基
金
平
衡
之
需
提
出
權
宜
措
施
，
然
後
經
由

下
議
院
同
意
。
迄
今
國
民
保
險
基
金
，
依
慣

例
從
國
庫
補
助
每
年
給
付
總
額
的
十
七
%
為

上
限
。
如
果
萬
一
，
當
年
的
基
金
收
支
之
間

的
赤
字
超
過
當
年
的
補
助
上
限
，
政
府
即
可

依
此
提
出
調
高
保
費
的
議
案
，
例
如
:
政
府

精
算
部
門
提
出
必
須
調
高
勞
雇
雙
方

0
.
二

五
%
的
保
費
，
此
時
，
下
議
院
必
須
無
條
件

支
持
調
整
案
。
不
過
，
下
議
院
有
時
也
提
供

政
府
立
法
上
的
槓
桿
效
用
，
例
如
，
為
了
提

高
Z
甸
的
財
源
，
一
九
八
五
年
，
英
國
下
議
院

同
意
政
府
所
建
議
之
取
消
雇
主
的
保
費
薪
資

上
限
，
而
依
全
額
薪
資
作
為
繳
費
基
礎
，
如

此
政
府
與
下
議
院
之
間
的
合
作
，
不
但
容
易

取
得
民
眾
的
支
持
，
同
時
也
能
維
持

Z
司
財
務

上
的
健
全

(
E
z
-
-
。
這
一M
A
Z
U
)
。

英
國
公
共
年
金
成
本
一
直
維
持
在
合
理

的
範
間
，
從
一
九
九
五
年
佔

G
U
M
V的
四
﹒
二

%
'
緩
慢
增
加
到
二

O
三
0
年
的
四
﹒
七

%
，
甚
至
在
此
人
口
老
化
的
高
峰
，
仍
然
開

始
降
低
到
二

O
五
0
年
的
三
﹒
四
%
。
相
對

於
其
他
國
家
，
美
國
七
﹒
七
%
、
日
本
一

0
.
七
%
、
德
國
十
八
﹒
七
%
、
法
國
二
十

一
﹒
三
%
、
義
大
利
二
十
五
﹒
七
%
、
加
拿

大
七
﹒

一
%
、
瑞
典
七
﹒
四
%
'
殊
屬
不
易

(
參
見
表
四
)
。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是
，
英
國
政

府
不
斷
的
壓
低
給
付
的
水
準
。
另
方
面
，
其

長
期
以
來
一
直
希
望
廢
除
薪
資
關
連
年
金
，

同

時

保鼓
守勵

空話

分私
支人持于
年軍
金 Ej
外苔
包以

政
策

而

工
黨
則
強
烈
的
反
對
。
只
要
任
何
一
個
政
黨

上
台
，
執
政
者
必
定
推
翻
前
任
政
黨
執
政
時

的
年
金
主
張
。
然
而
到
了
一
九
七
五
年
，
英

國
政
黨
在
此
項
年
金
政
策
上
產
生
妥
協
，
並

期一十九第于IJ 季展發區社一154一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公共年金支出佔 GDP 百分比之樣本年推估值

支出基準線 推估f直

(1 990 年) 1995 2000 2010 2030 2050 
美國 4.5 4.4 4.3 4.2 7.4 7.7 

日本 5.0 5.7 6.5 7.5 8.9 10.7 

德國 8.9 10.0 11.1 11.0 18.4 18.7 

法國 11.9 12.5 12.0 12.6 19.4 21.3 

義大利 13.9 16.0 17.1 15.2 23.3 25.7 

英國 4.2 4.4 4.3 4.6 4.7 3.4 

加拿大 3.8 4.4 4.5 4.9 7.5 7.1 

瑞典 7.0 8.5 8.2 8.1 9.2 7.4 
」一

表白
且
，
在
一
九
八
七
年
英
國
實
施
的
開
肉
旦
，
同

時
兩
黨
准
予
外
包
式
年
金
契
約
的
共
同
方
案

(
白
。
。
已
B
g
h
W
H
H
O門E
E
-
-
。
∞
∞
…u
N
)。
因
此
，

切
開
H
N
M品
的
實
施
，
同
時
融
合
了
兩
種
不
同
的

理
念
，
第
一
類
的
理
念
主
要
認
為
，
公
共
年

金
應
該
朝
向
隨
收
隨
賦
制
、
給
付
必
須
與
薪

資
關
連
。

另
一
類
則
主
張
，
應
該
鼓
勵
私
人

年
金
的
擴
張
，
政
府
只
為
那
些
無
法
取
得
職

業
年
金
者
提
供
保
守
性
年
金
(
峙
。
于
Z
G
W

。
直
口

m
I
E
S
E
E
m
-
8
)

。
誠
如
U
F明
白
。
可
是

E
E
S

口
(
3
2
)所
述
，
真
正
的
爭
論
主
要
在

兩
方
面

.. 

其
一

、
當
保
險
業
者
早
已
經
將
低

風
險
者
(
男
性
且
工
作
穩
定
者

V
視
為
主
要

對
象
時
，
如
何
去
擴
大
私
人
市
場
範
圍
，
以

及
提
供
其
他
靈
活
的
社
會
安
全
替
代
方
案
。

第
二
、
如
何
對
於
那
些
本
來
就
沒
有
職
業
年

金
者
，
課
以
較
高
的
保
費
以
補
充
原
本
社
會

安
全
年
金
之
不
足
，
而
對
於
那
些
原
本
即
參

加
公
司
年
金
者
，
更
是
難
以
引
起
注
意
(
引

自

E
C
-
-。
這
…

E
)
。
因
此
，
也
不
難
想
像

∞
開
M
N
M
M
切
實
施
之
後
，
為
何
廢
除
之
聲
即
不

本斷
生 。
活第

居區
付年
水金
準且

分
對配
效

於!血
低 γ

薪及
資維
勞持
動基

者
，
顯
得
相
當
重
要
。
而
第
二
層
的

的
開
何
法
，
卻
相
對
地
缺
乏
龐
大
的
既
得
利
益

團
體
的
支
持
，
同
時
在
一
九
七

0
年
代
，
英

國
經
濟
情
況
開
始
惡
化
，
使
得
的
開
月
2

推
出

不
久
，
各
種
改
革
方
案
即
紛
紛
提
出

(
F
F

戶
。
海
∞
…HU
)。

年
金
私
有
化
議
題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英
國

大
選
中
造
成
了
軒
然
大
波
。
在
保
守
黨
與
工

黨
的
選
舉
競
爭
中
，
分
別
對
年
金
私
有
化
持

有
不
同
的
見
解
。
使
得
年
金
制
度
的
走
向
，

保再

守度
黨引
規~
畫關

成切
為
激

大 進
選 nh
時在

重有
要化
的政
訴策

求，
政被

見
。
保
守
黨
政
府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三
月
宣
布

「
切
昌
的
問MS
泣
。
白
宮
己
的
」
的
方
案
，
這
方
案
的

目
標
在
於
'
私
有
化
國
民
保
險
年
金
，
並
廢

除
的
開H
N
M
M
的
(
口
。
口
m
0月5

丘
〈
。
可
R
G
Y
E旦
阱
。m
g
e

3
2
)
。
與
此
同
時
，
強
制
性
的
私
人
年
金
亦

被
保
守
黨
提
出
。
在
工
黨
的
選
舉
政
見
中
，

除
針
對
保
守
黨
廢
除
基
礎
年
金
及
∞
開
何
法
加

以
抨
擊
外
，
並
提
出
公
共
給
付
(
可
Z
E
Z

賢
。
〈
缸
。
口
)
與
私
人
給
付
(
苟
且
豆
片
。
賢
。

i
m
F
O口
)

間
應
扮
演
著
伙
伴
關
係

(
3叉
口

O
E
E
-
­

P
忌
。
R
M
V
E
U
L
E
E
h
g
E
﹒
戶
。
這
)
。
其
中
，
基

礎
年
金
將
繼
續
保
有
原
來
所
扮
演
的
年
金
給

付
基
石
的
角
色
。
工
黨
同
時
計
畫
，
將
年
金

變
得
更
具
多
重
選
擇
，
對
於
企
業
年
金
加
以

強
化
，
並
繼
續
規
範
私
人
年
金
。
由
於
工
黨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
Ed 

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大
勝
，
保
守
黨
失
守
，
保
守
黨
激
進
的
私
有

化
年
金
政
策
無
法
落
實
，
而
工
黨
的
公
、
私

年
金
夥
伴
關
係
正
積
極
推
展
。

整
體
而
言
，
任
何
契
約
外
的
年
金
方
案

對
企
業
所
產
生
的
利
益
，
會
因
參
與
方
案
成

員
的
年
齡
及
性
別
組
成
，
而
呈
現
不
同
的
結

果
(
E
B
R
h
w吧
。
E
g
g
-
-心
。
山
山
。
)
。
就
私

人
年
金
而
言
，
「
外
包
式
契
約
」
意
謂
著
，

政
府
須
將
社
會
安
全
費
回
扣
至
私
人
年
金
。

一
九
八
六
年
對
年
金
制
度
的
修
改
，
顯
現
了

英
國
年
金
本
質
上
的
改
變
，
已
由
強
制
性
參

與
雇
主
所
提
供
的
年
金
計
畫
，
轉
變
至
自
願

性
的
加
入
，
而
且
受
僱
者
可
自
行
到
市
場
購

買
私
人
年
金
。
就
英
國
而
言
，
年
金
於
此

時
，
已
呈
現
明
顯
的
私
有
化
。

就
英
國
外
包
制
職
業
年
金
與
∞
開
何
法
給

付
水
準
加
以
比
較
，
採
行
「
最
後
薪
資
」

(
m
E
Z
且
只
可
)
或
稱
「
確
定
給
付
」
制
之
職

業
年
金
之
淨
替
代
率
，
較
的
開
間
Z

約
多
出
七

。
%
，
不
過
，
必
須
是
在
年
資
從
未
中
斷
的

情
況
下
可
。
F
E
E
-
S
旦
h
W
M
m
B
E
E
口
m
v
s
.

-
℃E
b
u

∞
)
。
雖
然
英
國
政
府
從
一
九
八
八
年

之
後
，
規
定
服
務
年
資
滿
兩
年
即
有
賦
益

權
。
但
是
，
對
於
次
級
勞
動
市
場
的
受
雇
者

(
如
臨
時
性
、
季
節
性
等
)
能
夠
領
取
職
業
年

金
的
比
率
，
仍
是
相
當
的
有
限
。
這
與
臺
灣

退
休
金
制
度
所
面
臨
的
提
撥
成
效
不
佳
，
且

以
大
企
業
員
工
為
主
的
情
況
十
分
相
似
。
於

是
，
英
國

「職
業
年
金
委
員
會
」

(
O
M出)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提
出
，
對
於
關
廠
或
重
組
之
事

業
單
位
員
工
之
年
金
權
必
須
獲
得
充
分
保
障

之
主
張
，
而
且
對
於
提
早
退
休
之
員
工
，
應

隨
當
時
薪
資
重
估
年
金
現
值
。
於
是
，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一
月
政
府
也
宣
布
:
關
廠
或
重
組

之
事
業
單
位
員
工
之
年
金
權
，
將
會
受
到
充

分
保
障
;
提
早
退
休
者
所
累
積
之
年
金
權
，

不
僅
止
於
一
九
八
五
之
後
，
之
前
之
年
金
權

亦
同
樣
可
受
到
保
障
(
切
B
還
P

皂
泡
。
…
立
∞
)
。

從
表
五
中
可
以
發
現
，
英
國
勞
動
者
包

含
在
第

一
層
公
共
年
金
的
比
率
為
八
十
四

%
，
兩
類
人
被
排
除
在
外
，
分
別
是
十
一
%

的
薪
資
低
於
戶
開
戶
之
受
雇
者
，
及
五
%
的
自

雇
者
薪
資
低
於
戶
開
戶
。
這
些
人
顯
然
多
數
為

從
事
家
庭
照
顧
女
性
及
部
分
工
時
者
。
擁
有

第
二
層
公
共
年
金
的
比
率
，
約
為
勞
動
力
人

口
的
七
十
七
%
。
這
當
中
有
二
十
九
%
屬
於

的
開
何
法
，
三
十
三
%
屬
於
職
業
年
金
，
十
五

%
屬
於
個
人
年
金
。
因
此
，
第
二
層
外
包
式

公
共
年
金
約
佔
四
十
八
%
。
自
雇
主
約
佔
勞

動
人
口
的
八
%
士
二

0
萬
)
，
雖
然
不
含
括

在
第

二
層
年
金
之
中
，
不
過
根
據

G
S
O
B
H

出
S
B
E
E

的
口2
3
(
3法
)
及
M
M
O
E
B白白
5

名

M
N
m宮
門
片
中
心
。
∞
)
之
統
計
，
約
有
一
五

0
萬
的
自

雇
主
(
佔
七
O
%
)
已
經
購
買
普
通
個
人
年

金
。
英
國
年
金
私
有
化
的
部
分
，
主
要
在
第

二
層
公
共
年
金
的
部
分
。

雖
然
，
相
對
於
美
國
及
西
德
的
民
眾
，

英
國
民
眾
認
為
，
政
府
應
該
提
供
老
人
適
當

生
活
水
準
'
並
賦
予
政
府
較
高
的
期
待

(
2
0口
口
。
門
伯
仲O
F
3
2
)
。
不
過
，
英
國
仍
然
從

一
九
八
0
年
代
之
後
，
實
施
各
項
年
金
制
度

的
改
革
措
施
，
使
得
公
共
年
金
的
給
付
水
準

不
斷
地
降
低
。
根
據
英
國
精
算
局

(
G〉
口
)

的
估
計
(
參
考
表
五
)
，
在
薪
資
年
成
長
率
為

一
﹒
五
%
的
中
位
假
設
下
，
到
二
O
三

0
年

第
一
層
年
金
將
減
少
約
三
十
八
%
'
二
O
五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ρ
h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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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勞動者在第一及第二層年金的分佈情況 (1994/95 ) 
人數(百萬) 百分比

1.總勞動人口 24.9 100 

2. 第一層公共年金 21.0 84 

3.受雇者一擁有第二層年金 18.9 77 

(1)第二層公共年金 CSERPS) (7.1) (29) 

(2)第二層外包式年金 (1 1.8) (48) 

A.職業年金 ( 8. 1) (33) 

B.個人年金 (APPs) (3 .7) (1 5) 

4. 自雇者 2.1 8 

5.不泊蓋任一層公共年金 3.9 16 

(1)薪資低於 LEL 之受雇者 (2.7) (11) 

(2) 自雇者薪資低於 LEL I (1.2 (5) 

O 
年
時

約
減
少
五
十
四

% 

而

第

層資料來源﹒ Liu(!998)， Tab!e l. 
與 設: l.LEL為國民保險繳費的最低薪資下限。
第 2 此處的個人年金 (APPs) 蜘已經排除暫時出的帳戶(inactive…叫之後

的比率約為“-70% 。

表五二
層
∞
開M
N
M
M
∞
總
和
的
公
共
年
金
，
到
二
O

0
年
第
一
層
年
金
將
減
少
約
一
二
O
%
'
二
O

五
0
年
時
約
減
少
四
十
三
%
。
根
據
英
國
社

會
態
度
調
查
(
的
。
旦
旦
〉E
E
m
H
O
E
2
3
)

顯

示.. 
約
有
四
分
之
三
的
民
眾
認
為
，
公
共
年

金
給
付
水
準
過
低
，
其
中
甚
至
有
四
十
三
%

的
民
眾
認
為
非
常
的
低

(<

oazg)

(
吋
。
若
口m
g
n
r
旦
旦
﹒
戶
。
這
摘
自

F
E
­

-
。
這
…2
)
。
顯
然
民
眾
的
期
待
與
政
府
的
施

政
之
間
不
一
致
，
不
過
為
何
英
國
民
眾
並
無

激
烈
的
反
應
呢
?
口
口
(
戶
。
這
)
認
為
，
這
有
幾

個
可
能
的
解
釋
:
第

、
漸
進
式
的
年
金
縮

響滅

。計
第畫

使

大民
那眾
M 不
的
會

勞呻

工 T
ft 主ζ

聶型
- .J.L 

層即
年的
金影

部
分
已
經
選
擇
外
包
式
契
約
年
金
，
甚
至
移

轉
到
個
人
年
金
計
畫
。

分
析
英
國
兩
層
年
金
制
度
之
發
展
特

徵
'
大
致
可
以
歸
納
如
下

.. 

第
一
層
三
九

。
八
開
始
)
法
定
、
低
費
率
之
政
府
年
金
，

每
週
之
給
付
與
薪
資
無
闕
，
但
是
與
所
繳
保

費
的
年
數
有
闕
，
一
般
而
言
，
給
付
水
準
少

'
大
約
有
八
十
四

於
平
均
薪
資
的
五
分
之
一

%
的
受
薪
者
涵
蓋
其
中
。
第
二
層
三
九
六

一
年
開
始
)
法
定
、
與
薪
資
所
得
相
關
之
給

付
，
分
成
公
部
門
與
私
部
門
兩
部
分
，
所
涵

蓋
的
對
象
與
第
一
層
相
若
，
但
自
雇
主
除

外
。
上
述
兩
層
的
老
年
給
付
，
男
性
為
六
十

五
歲
，
女
性
為
六
十
歲
(
二
O
-
O
到
二
O

二
0
年
問
女
性
將
提
高
為
六
十
五
歲
)
。

在
與
薪
資
關
連
年
金
(
∞
開
M
N可
戶
戶
。
斗
∞
)
，

其
前
身
為
分
級
年
金
(
空
心
們
古
巴
。
已

苦
口
丘
。
口
)
，
所
提
供
的
給
付
相
當
微
少
。

切
開
M
N
Z
給
付
水
準
為
在
所
得
最
佳
的
二
十
年

中
，
繳
費
範
圍
內
之
二
十
五
%
的
替
代
率

(
薪
資
上
限
與
薪
資
下
限
)
。
從
一
九
九
九
年

開
始
，
替
代
率
降
為
二
十
%
(
最
佳
二
十
年

改
為
男
性
四
十
九
年
，
女
性
至
二
O
二
0
年

亦
同
)
。

其
次
，
英
國
公
共
年
金
私
有
化
，
可
分

成
兩
個
階
段

.. 

一
九
六
一
及
一
九
八
八
年
。

這
兩
個
階
段
都
是
部
分
私
有
化
，
採
取
自
願

方
式
，
目
的
在
增
加
第
二
層
公
共
年
金
的
選

擇
性
。
第
一
階
段
在
一
九
六
一
年
，
雇
主
可

以
選
擇
不
參
加
公
共
的
第
二
層
年
金
(
外
包

金式
，契
但約

必丫
須另

琴外
，口i 主品

格荐

的二

醇個
疋私
給人

付的
制第

年二
金層
計年

般畫

所?
謂 E
的思

職仝
業 5
年色
金 ζ

。~口

。 22.
(") :::2 
C 之J

戶，

心也
世就

已是
þ 一-

胃
口
已
。
口
)
。
第
二
階
段
為
一
九
八
八
年
，
受
雇

者
可
以
選
擇
公
共
的
切
關
M
N
Z
計
畫
的
外
包
或

是
職
業
年
金
計
畫
的
外
包
，
另
行
設
置
一
個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門i
Fhu 

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個
人
性
、
遞
延
課
稅
、
確
定
繳
費
制
的
個
人

年
金
帳
戶
，
稱
為
個
人
年
金
(
可
。
門
阻
。
E
H

閑
話E
E

口
)
。
從
一
九
七
八
到
一
九
人
八
年
'

的
開
間
司
的
大
概
涵
蓋
了
一
半
左
右
的
受
薪
者
，

另
外
一
半
為
參
加
雇
主
的
外
包
式
年
金
計

畫
，
或
者
為
自
雇
主
(
自
由
選
擇
參
加
與

否
)
，
及
由
於
薪
資
過
低
而
未
參
加
第
一
層
或

切
關
M
N
Z
者
。
一
九
八
八
年
的
私
有
化
之
後
，

目
前
無
第
二
層
年
金
保
障
者
，
大
約
剩
下
約

三
分
之
一
的
受
薪
者
。
第
一
層
仍
屬
公
共
年

金
。

從
年
金
財
務
來
看
，
第
一
及
第
二
層
公

共
年
金
均
採
隨
收
隨
付
制
，
課
以
薪
資
稅

(
3
1。
=
z
u
n
)，
並
成
立
國
民
保
險
基
金

(
2怠
。
E

己
口
的
Z
E
口
B
E
E
-
Z
H
明
)
，
政
府
一

般
稅
收
，
最
高
可
以
把
注
十
七
%
'
以
彌
補

基
金
的
虧
損
。
並
有
以
下
幾
個
重
點
(
戶
戶
口

H洶
洶
∞u
∞
).. 

第
一
、
參
加
的
問
H
N
Z
的
受
雇
者
，
週
薪

的
前
六
十
四
英
鏡
課
以
二
%
的
稅
率
，
加
上

六
十
四
到
四
八
五
英
銬
課
以
-
O
%
的
稅
率

之
總
和

.. 

雇
主
繳
費
的
部
分
則
依
據
薪
級
的

不
同
，
課
以
三
%
到
一
O
%
之
不
等
費
率
，

最
高
薪
級
為
四
八
五
英
銬
週
薪
，
超
過
之
薪

資
再
課
以
-
O
%
費
率
。

第
二
、
選
擇
個
人
年
金
之
受
雇
者
，
Z
目

的
部
分
仍
按
上
述
繳
費
，
不
過
扣
抵
保
費
的

部
分
則
直
接
轉
入
個
人
年
金
帳
戶
。

第
三
、
選
擇
雇
主
職
業
年
金
者
，
則
員

工
與
雇
主
所
應
課
徵
的
保
費
可
以
直
接
扣
抵

Z
間
的
保
費
。

第
四
、
週
薪
低
於
六
十
四
英
鏡
者
，
則

不
需
繳
交
任
何
一
層
的
公
共
年
金
，
由
於
無

繳
交
z
q

保
費
，
因
此
那
段
期
間
亦
無
資
格
請

求
給
付
權
。

第
五
、
在
Z
用
中
，
六
十
七
%
提
供
第

層
及
第
二
層
的
老
年
給
付
，
十
九
%
提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年
金
及
遺
屬
年
金
，
十
一
%
提
供

國
民
保
健
服
務

(
Z白
色
，
其
餘
的
三
%
則
為

疾
病
、
生
育
、
失
業
及
職
業
傷
害
給
付
。

肆
、
自
甭
管
對
國
本
金
制
反

改
革
方
舟

一
、
年
金
制
度
上
的
問
題

英
國
工
黨
對
於
年
金
制
度
的
基
本
改
革

立
場
，
主
要
是
針
對
年
金
者
所
得
來
源
的
結

構
改
革
出
發
，
目
前
英
國
老
人
所
得
來
源
的

幾
個
重
要
特
徵

.. 

(
一
)
叫
英
國
退
休
老
人
，
年
金
一
所
浮
雖

持
績
成
長
，
但
一
所
海
方
配
卸
略

顯
宋
平
均
。

從
一
九
七
九
年
至
一
九
九
六
年
，
英
國

年
金
給
付
成
長
幅
度
超
過
六
十
%
。
平
均
領

取
年
金
者
之
所
得
在
前
述
十
六
年
間
增
加
六

十
四
%
，
但
是
平
均
薪
資
所
得
卻
只
增
加
三

十
八
%
。
從
一
九
七
九
年
以
來
英
國
領
取
年

金
者
之
平
均
所
得
逐
年
增
加
，
目
前
已
超
過

平
均
薪
資
水
準
的
一
半
。
另
方
面
領
受
年
金

老
人
間
的
所
得
差
距
拉
大
了
。
在
前
述
的
相

同
期
間
，
最
低
十
分
位
老
年
的
所
得
增
加
三

十
一
%
，
但
是
最
高
十
分
位
老
人
卻
增
加
七

十
八
%
。
同
時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年
金
者
其
淨

所
得
在
所
有
人
的
所
得
分
配
居
於
平
均
所
得

之
上
，
另
方
面
年
金
者
也
正
是
所
得
分
配
末

端
的
那
群
低
所
得
者
。
在
四
分
所
得
分
配
最

低
二
十
%
的
家
戶
中
，
大
約
有
一
個
是
年
金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一158一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者
家
戶
，
因
此
，
老
年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的
現

象
可
見
一
斑
。
同
時
在
低
所
得
的
退
休
老
人

中
，
處
於
鯨
寡
、
離
婚
或
分
居
狀
態
者
居

多
。
以
一
九
九
六
年
為
例
，
退
休
夫
妻
平
均

所
得
每
週
約
為
二
四

O
銬
，
單
身
者
僅
為
一

三
O
鐘
的
。
(
可M
M
c
-
-
甸
甸
∞-
M
Y
M
)

(
-
一)
-
A用
一
所
提
用
來
源
的
方
析

對
於
老
人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的
情
況
，
就

其
所
得
來
源
加
以
分
析
，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所

異得
。分
最位
低老
十人
空之
說壁
得 Z

Z 益
弓吾﹒ 7 口

品構

所的
得基

來本
源差

以
政
府
各
項
年
金
及
津
貼
為
主
，
例
如
:
退

休
年
金
、
寡
婦
津
貼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津
貼
，

上
述
所
得
大
約
佔
全
部
所
得
來
源
的
九
十

%
。
相
對
於
最
高
十
分
位
所
得
年
金
者
的
所

得
來
源
則
以
職
業
年
金
及
投
資
所
得
為
主
，

兩
者
各
約
佔
其
全
部
所
得
來
源
的
三
十
%
，

政
府
的
各
項
年
金
及
津
貼
則
只
佔
十
七
%
。

退
休
年
金
佔
最
低
與
最
高
分
位
年
金
者

所
得
的
比
例
，
雖
然
最
低
者
所
佔
的
比
例
較

最
高
者
為
高
(
五
七
%

•• 

一
六
%
)
，
但
是
最

高
者
所
領
取
的
金
額
卻
較
最
低
所
得
者
多

(
￡
九
七
﹒
一
一
一

•• 

￡
五
七
﹒
一
)
，
造
成
此
一

結
果
最
主
要
的
因
素
乃
是
高
所
得
年
金
者
，

通
常
在
其
工
作
期
間
較
有
穩
定
的
就
業
及
薪

英國退休老人最高與最低十分位所得來源之比較(每週毛所得)表

況

表六

所得來源 最低十分位(英銬， %) 最高十分位(英銬， %) 
退休及其他政府年 57. 10 81. 69% 97.30 16.15% 
金

其他津貼所得 5.60 8. 01% 7.80 1. 29% 
投資所得 3.60 5.15% 187.40 31. 10% 
職業年金 3.00 4.29% 190.80 31. 67% 
薪賢 0.40 O. 57% 116.10 19". 27% 
其他所得 0.30 0.43% 7.80 1. 29% 
合計 69.90 602. 50 

P3. 1997, Welfare Reform Focus File 06, 資料來源: DSS, 

1995/6 英國退休老人所得來源之分析(公、私部門比較)

政府部門來源 百分比 私部門來源、 百分比

基礎年金 33 職業年金 24 
SERPS 3 投資所得* 16 
資產調查給付 10 薪資 8 
殘障給付 5 其他來源

政府部門總合 51 私部門總合 49 

表七

資料來源: The Pension. Provision Group, 1998, We all need Pensions- the 
prospects for pension provision(a summary) , P3. 
*投資所得中包括個人年金及繼承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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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政
府
津
貼
一
所
海
的
改
變

除
了
退
休
年
金
之
外
，
年
金
者
次
要
的

所
得
來
源
為
資
產
調
查
津
貼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津
貼
。
接
受
資
產
調
查
津
貼
的
比
例
雖
然
降

加低

。了
主

次但

守望
重均

者愷接

這受
吉津

J、貼
1章的
礙金
者額
津卻

貼增

的
比
例
增
加
了
四
倍
。
雖
然
沒
有
證
據
顯
示

為
長
期
臥
病
者
比
例
增
加
的
結
果
，
但
是
平

均
給
付
金
額
卻
是
增
加
。

另
方
面
，
年
金
者
接
受
繳
費
性
年
金
的

比
例
仍
然
接
近
百
分
之
一
百
。
女
性
接
受
基

本
年
金
是
基
於
過
去
本
身
繳
費
因
素
而
非
因

配
偶
因
素
的
比
例
增
加
，
就
絕
對
量
來
看
，

一
九
八
一
年
約
有
一
八

0
萬
女
性
的
年
金
是

基
於
本
身
的
權
利
(
來
自
於
繳
費
)
，
到
一
九

九
五
年
，
則
增
加
為
二
六

0
萬
。
不
過
仍
有

許
多
婦
女
是
依
賴
其
丈
夫
的
年
金
維
持
其
退

休
後
的
適
當
所
得
。

對

於
增政
加府

退與
休薪
年資
金關
金連
額年
的金
效方
果案
愈合

來已
愈苟
明 cn

顯
，
例
如
一
九
九
六
年
六
月
退
休
者
而
言
，

每
週
可
以
領
到
的
完
全
基
礎
年
金
為
￡
六

一
﹒
一
五
，
對
於
男
性
而
言
，
∞
開

M
N
Z
可
以

額
外
增
加
￡
一
六
﹒
九
八
，
而
女
性
則
為
￡

八
﹒
九
九
。

對
於
女
性
而
言
，
由
於
年
資
累
積
較
易

中
斷
及
薪
資
水
準
較
低
的
緣
故
，
以
及
對
於

有
照
顧
責
任
者
的
保
障
也
僅
止
於
最
基
本
的

年
金
，
因
此
女
性
通
常
領
取
政
府
年
金
的
平

均
金
額
較
低
。
同
時
許
多
女
性
依
賴
其
丈
夫

的
年
金
維
持
退
休
後
的
適
當
生
活
。
另
外
大

約
有
一
五
0
萬
的
女
性
薪
資
不
到
最
低
薪
資

水
準
(
戶
。
逆
向
世
間g
g
m
m立
巨
片
)
，
特
別
是
那

些
不
是
照
顧
者
的
女
性
，
通
常
她
們
也
無
法

累
積
其
繳
費
年
金
。

(
四
)
職
業
年
全

目
前
退
休
老
人
領
取
職
業
年
金
的
比
率

逐
漸
增
加
。
特
別
是
新
近
退
休
者
通
常
都
有

職
業
年
金
，
且
以
平
均
所
得
較
高
者
尤
甚
。

一
方
面
是
由
於
鼓
勵
退
休
措
施
的
關
係
，
另

方
面
也
由
於
提
供
年
金
可
能
比
提
供
薪
資
更

划
算
的
關
係
，
因
為
一
旦
年
金
開
始
給
付
，

每
年
調
漲
(
毛t
E
E
m
)的幅
度
一
定
少
於
薪

資
的
調
整
。
此
外
，
退
休
者
中
大
部
分
為
女

性
，
由
於
過
去
的
工
作
紀
錄
片
斷
且
零
碎
，

使

得
目獲
前得

就職
業業
者年
中矣

í1i口

大位
約叫
一情
心況

享票
最令
業

年
金
，
不
過
這
個
比
率
近
年
來
有
降
低
的
情

況
。
雖
然
女
性
工
作
者
參
加
職
業
年
金
的
比

率
些
微
增
加
，
不
過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英
國
繳

費
參
加
職
業
年
金
的
比
率
最
近
有
微
幅
降
低

的
情
況
。
以
一
九
九
一
年
為
例
，
有
四
十
八

%
的
受
雇
者
參
加
職
業
年
金
，
但
是
在
一
九

八
七
年
時
為
四
十
九
%
。
一
九
八
三
年
高
達

五
十
二
%
'
為
戰
後
的
高
峰
期
。
女
性
的
參

加
率
卻
未
降
低
，
一
九
九
一
年
有
三
十
七
%

參
加
職
業
年
金
，
血
二
九
八
三
年
相
同
。
因

此
，
職
業
年
金
參
加
率
降
低
的
原
因
主
要
來

自
男
性
工
作
者
，
從

一
九
八
三
年
的
六
十
四

%
降
低
到
一
九
九
一
年
的
五
十
七
%
。

(
口
的
戶
串
連w
M
u
a
)

英
國
工
黨
政
府
已
經
開
始

注
意
此
一
發
展
，
因
為
參
加
職
業
年
金
者
的

人
數
減
少
，
表
示
雇
主
同
時
規
避
了
繳
費
的

責
任
。
此
現
象
可
能
的
解
釋
有
下
列
三
個

(
口
的
的
，
這
句
吐
一
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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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就
業
型
態
的
轉
變

.. 

臨
時
性
及
部
分

工
時
性
的
工
作
增
加
，
同
時
受
雇
於
大
型
企

業
的
工
作
減
少
。
而
大
企
業
通
常
都
為
員
工

參
加
職
業
年
金
。

立
一
九
八
八
年
之
前
雇
主
為
法
定
強
制

為
其
員
工
加
入
職
業
年
金
，
但
是
一
九
八
八

年
之
後
這
項
強
制
性
規
定
卻
改
為
自
願
性
。

1

從
一
九
八
八
年
開
始
受
雇
者
得
以
個

人
適
當
年
金
(
晶
宮
。1
缸
片
。
有B
E
J
O
E
S

-
m口
)
取
代
雇
主
職
業
年
金
或
政
府
與
薪
資
關

連
年
金
方
案
(
的
開
間
可
∞
)
。

根
據
估
計
(
可
o
s
z
s
c
z
g
B
O
m
-
-
M
H
"

的
O
E
m
s
s
\

心
。
)
，
大
約
有
六
十
%
的
受
雇

者
其
薪
資
超
過
「
國
民
保
險
最
低
所
得
水
準
」

(
Z
N
H
E
O

口
已
H口
的
口
阿
拉
口
的
m
H
t。
看
O
H閏
月
且
口
m
m
F
F
B
t
)

並
且
參
加
職
業
年
金
或
個
人
年
金
。
個
人
年

金
因
為
尚
未
成
熟
，
因
此
目
前
年
金
者
中
領

取
該
年
金
的
比
率
並
不
高
。

(
五
)
的
開
河
℃
的
與
祖
人
年
金

參
加
政
府
與
薪
資
關
連
年
金
方
案

(
的開H
N
Z
)
的
人
數
從
一
九
八
八
年
以
後
逐
年

的
減
少
，
一
九
九
三
年
達
到
谷
底
，
而
後
又

出
現
微
幅
上
升
的
情
況
。
一
九
八
八
年
時
約

有
七
八
0
萬
人
，

一
九
九
五
年
時
則
減
少
了

五
十
萬
人
左
右
。
主
要
流
失
的
人
口
以
男
性

為
主
，
女
性
則
維
持
穩
定
。

個
人
年
金
方
面
從
一
九
八
八
年
的
三
四

0
萬
增
加
為
一
九
九
六
年
的
五
六

0
萬
人
。

參
加
個
人
年
金
者
中
六
O
%
為
男
性
，
四
O

%
為
女
性
。
女
性
參
加
者
通
常
薪
資
比
男
性

低
，
且
所
繳
的
保
費
也
較
男
性
低
。
其
次
，

參
加
個
人
年
金
並
不
代
表
就
能
滿
足
未
來
退

休
所
得
的
需
求
。
以
一
九
九
五
年
度
為
例
，

參
加
個
人
年
金
中
，
有
五
十
三
%
的
人
以
國

民
保
險
退
費
(
已
早
已
。
)
的
水
準
而
昔
日
，
仍
是

不
符
所
需
。
特
別
是
對
於
那
些
低
所
得
或
薪

資
經
常
中
斷
者
而
言
，
個
人
年
金
事
實
上
是

很
適
足
的
。

(
六
)
萃
一
一
層
年
金

目
前
年
金
者
擁
有
不
同
型
式
第
二
層
年

金
的
人
數
增
加
了
。
在
一
九
七
九
時
有
四
十

五
%
的
年
金
者
擁
有
第
二
層
年
金
，
到
一
九

九
六
年
時
則
增
加
到
六
十
八
%
。
這
些
第
二

層
年
金
增
加
者
泰
半
屬
於
職
業
年
金
或

∞
悶
悶
耳
。
除
了
週
薪
低
於
六
十
四
鏡
者
以
外

(
可
】
M
G
-
-。這
-
1
)，
一
般
的
工
作
者
均
享
有

第
二
層
年
金
。
然
而
，
到
一
九
九
六
年
為

止
，
仍
然
有
三
十
二
%
的
年
金
者
除
了
基
礎

退
休
年
金
之
外
，
沒
有
其
他
補
充
年
金
。
特

別
是
屬
於
無
酬
家
庭
工
作
者
，
如
家
庭
主

婦
、
老
殘
照
顧
者
，
無
法
獲
得
適
當
的
第
二

層
年
金
保
障
。
這
也
是
工
黨
政
府
上
臺
之
後

希
望
能
夠
提
供
保
障
的
對
象
。

二
、
年
金
制
度
改
革
的
措
施

依
接
一
九
九
八
年
年
金
改
革
綠
皮
書
的

構
想
:
對
於
過
去
沒
有
職
業
年
金
或
個
人
年

金
者
政
府
將
提
供
第
二
層
政
府
年
金

Z
Z
Z

m
o
g
E
H
M
O
B
-

。
口
)
保
障
，
至
少
有
五
0
0
萬

人
將
因
而
獲
益
。
一
個
年
薪
六
、
O
O
O

英

銬
的
勞
工
，
目
前
一
個
星
期
可
以
從
的
開

H
N
Z

中
領
取
十
三
銬
，
新
制
實
施
之
後
將
可
增
加

為
四
十
六
銬
。
(
參
見
表
八
)
另
外
新
制
之
實

施
，
特
別
對
於
因
照
顧
幼
兒
、
老
人
及
殘
障

者
的
父
母
或
照
顧
者
(
約
二
五

0
萬
人
)
而

工
作
年
資
無
法
接
續
者
提
供
新
的
計
畫
，
稱

為
「
公
民
年
金
」

(
C
E
N
O
E
U
-
-
u
-
u
g

泣
。
口
)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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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年
金
改
革
計
畫
設
立
「
入
股
年
金
」

(
m
S
E
E
-
m
H
m

片
，

m
M
M
O
B
-

。
口
)
主
要
是
設
定
給

薪
資
水
準
在
九
、

O
O
O
英
鏡
以
下
者
為
主

(
註
十
九
)
。
不
過
對
於
九
、

O
O
O

到
一

八
、
五
O
O
英
銬
年
薪
之
工
作
者
仍
鼓
勵
參

加
「
入
股
年
金
」
。
該
年
金
雖
然
由
私
部
門
提

供
，
降
低
行
政
成
本
，
並
由
政
府
背
書
。
計

畫
中
預
計
由
政
府
每
年
負
擔
五
億
英
銬
，
提

供
沒
有
年
金
保
障
的
中
間
所
得
者
較
高
的
國

民
保
險
退
費
(
同
早
已
。
)
，
鼓
勵
其
加
入
合
夥

年
金
。
希
望
能
使
得
年
薪
一
二
、

O
O
O
英

銬
的
受
雇
者
，
一
年
增
加
六
十
英
銬
。
入
股

年
金
將
於
二

O
O

一
年
正
式
上
市
，
不
過
對

於
九
、
O
O
O

英
鏡
以
上
者
的
鼓
勵
措
施
則

至
二
O
O
六
年
開
始
實
施
。

新
制
實
施
並
不
採
強
制
性
，
換
言
之
，

原
本
已
經
屬
於
的
開
H
N
Z
或
職
業
年
金
仍
可
擋

續
保
有
。
英
國
政
府
一
本
對
於
制
度
改
革
之

自
由
主
張
，
認
為
強
制
採
行
新
制
不
但
不
能

如
預
期
達
到
目
的
，
反
而
缺
乏
制
度
彈
性
且

違
背
選
擇
自
由
的
精
神
。
新
接
任
的
社
會
安

全
部
長
巴
巴
5
個
舉
例
說
:
對
於
一
個
年
薪
一

一
一
、O
O
O

英
銬
，
必
須
撫
養
兩
個
小
孩
及

繳
納
房
屋
貸
款
的
低
收
入
家
庭
而
言
，
政
府

的
強
制
措
施
無
疑
是
雪
上
加
霜
，
政
府
的
政

策
標
的
並
非
於
此
，
也
不
應
為
此
。
合
夥
年

適金
當的
的構

;輯相

層是
于提
主供

盤中
悍產

階
級

個

安
全
而

英
國
政
府
同
時
希
望
鼓
勵
約
一
百
萬
的

受
雇
者
在
排
除
公
司
年
金
之
後
，
參
加
第
二

層
年
金
，
除
非
能
夠
證
明
他
們
擁
有
更
好
的

年
金
計
畫
。
因
為
政
府
如
果
不
採
取
行
動
的

話
，
目
前
的
工
作
者
未
來
退
休
之
後
每
三
位

將
有
一
位
必
須
依
靠
政
府
的
所
得
支
持
方
案

(
阿
口
的
。
目
。
的
口
咕
咕
。

2
)
才
能
維
持
生
計
。
英
國

年
金
改
革
的
基
本
方
向
是
希
望
長
期
逐
漸
的

減
輕
政
府
的
財
政
負
擔
，
因
此
保
險
費
退
費

(
同
早
已
。
)
的
手
段
仍
然
繼
續
維
持
。
此
種
私

有
化
的
年
金
趨
勢
希
望
能
夠
逐
漸
改
變
目
前

六
十
%
來
自
政
府
的
退
費
補
貼
，
四
十
%
來

自
個
人
的
情
況
。
使
得
政
府
有
能
力
對
於
儲

蓄
不
足
以
養
老
者
提
供
協
助
，
同
時
長
期
的

目
標
希
望
能
夠
減
少
年
金
者
依
賴
資
產
調
查

給
付
的
比
率
。
不
過
對
於
目
前
約
一
五

0
萬

個
年
金
者
政
府
將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四
月
提
出

一
個
基
本
年
金
保
證
的
方
案

(
B
F
E
E
Z
E

用M
O
B
-
o
口
m
C
O
H
串
門

8
)
，
此
舉
將
使
得
每
個
年
金

者
每
年
額
外
增
加
四

O
O
英
銬
。
換
言
之
，

單
身
老
人
每
週
至
少
七
十
五
英
銬
，
有
偶
老

人
為
二
六
英
鏡
(
註
二
十
)
。
同
時
此
項
給

付
水
準
應
該
按
薪
資
而
非
物
價
調
整
。
此

一

政
策
的
變
革
，
簡
言
之
是
將
所
得
支
持
方
案

建
立
在
基
礎
年
金
之
中
，
不
過
當
然
將
原
本

擁
有
其
他
年
金
(
如

.. 

公
司
年
金
)
者
予
以

排
除
。
社
會
安
全
部
長
重
申
此
一
年
金
改
革

方
案
目
的
在
重
新
建
立
基
本
年
金
與
薪
資
之

闊
的
關
連
性
，
那
是
被
保
守
黨
在
一
九
七
九

年
執
政
以
後
所
切
斷
。
不
過
政
府
必
須
付
出

三
0
0
億
英
銬
的
代
價
。

低
、
結
論

總
體
而
言
，
未
來
有
兩
個
主
要
的
因
素

對
未
來
英
國
的
老
年
所
得
保
障
產
生
影
響
。

第
一
，
勞
動
市
場
的
變
遷
，
英
國
最
近
幾

年
，
從
事
部
分
工
時
者
及
自
雇
者
快
速
增

加
。
受
雇
於
小
型
企
業
的
人
數
也
顯
著
增

加
。
上
述
就
業
者
能
夠
參
加
職
業
年
金
或
第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
nhu 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1999 年年金改革綠皮書對於新舊制之影響比較

基本條件 舊制 新申j

{JoJ 一:男性，電機工，從 政府年金每遇可領取的 政府年金每遇可增加為也

16 歲開始工作，年薪為 銬。 銬。

6500 美銬 .40 歲開始轉為

短期工作 .60 歲改為部分

工作時間﹒無私人年金﹒

例二:女性，大專畢，係 政府年金每適可領取 32 政府年金每遇可領取 42

險業，年薪為 14500 美銬 銬﹒個人年金每週可領取 銬。個人年金每遇可領取

婚後育有三子，再奮戰 .35 的銬。合計 97 銬。 74 銬。今計 116 銬。

歲重回再也場，年幸存 12000

美銬。 65 歲退休﹒

例三:男性 .20 歲，大專 政府年金每遇可領取 32 政肩年金每過可領取 32

事，實驗室助理，跨國企 銬。個人年金每適可領取 銬。個人年金每.iI!l可領取

業 .60 歲退休，年薪 15000 119 銬﹒合計 151 銬﹒ 134 銬。合計 166 銬。

英銬及公司年金﹒

表入二
層
年
金
的
比
率
相
較
於
服
務
於
大
企
業
的

全
時
工
作
者
而
言
降
低
許
多
。
這
個
趨
勢
若

持
續
發
展
勢
必
將
影
響
擁
有
第
二
層
年
金
保

障
的
範
圈
。

第
二
，
人
口
老
化
的
速
度
，
工
作
人
口

與
老
年
人
口
的
撫
養
比
逐
年
的
降
低
，
目
前

為
每
三
、
四
個
勞
動
者
撫
養
一
個
老
年
。
其

次
，
不
論
是
否
考
慮
將
領
取
政
府
年
金
的
年

齡
，
女
性
從
六
十
歲
改
為
六
十
五
歲
。
顯
然

資料來源、: The Independent. 1998: 4. 

人
口
老
化
的
趨
勢
都
是
一
樣
的
。
英
國
到
二

。
-
0
年
之
後
撫
養
比
持
續
降
低
，
到
二
。

四
0
年
降
低
到
二
﹒

0
的
水
準
，
若
女
性
從

六
十
歲
改
為
六
十
五
歲
則
到
二

O
四
0
年
降

低
到
二
﹒
三
。
當
然
年
金
者
與
工
作
者
的
人

口
比
，
同
時
也
必
須
考
慮
經
濟
活
動
的
比

率

另例
外如
特女
別性
值惠Z

Z 主
視的
的增
是加

等
年
金
者

所
得

來
源
的
型
態
將
持
續
改
變
。
根
據
英
國
社
會

安
全
部
石
的
口
)
利
用
年
金
所
得
模
式

的市

結 g
果 5.

口

年穹
金 g
者也
種J.' vl 

語 E
ptf [ 
f尋言

必1::;01
須 ET
至UE

O 模
二擬

五
年
才
會
顯
著
增
加
。
在
一
九
九
四
年
時
提

存
的
退
休
年
金
平
均
幾
乎
約
佔
毛
所
得
的
一

半
，
但
是
到
二

O
二
五
年
卻
只
剩
下
四
分
之

一
。
職
業
年
金
及
投
資
所
得
仍
然
佔
所
得
來

源
的
重
要
地
位
。
而
另
方
面
個
人
年
金
及
政

府
與
薪
資
關
連
年
金
計
畫
則
重
要
性
亦
趨
增

加

雖
然
英
國
年
金
者
實
質
所
得
增
加
，
但

是
富
裕
的
年
金
者
增
加
的
速
度
比
貧
窮
年
金

者
快
，
同
時
此
一
趨
勢
仍
在
持
續
中
。
政
府

津
貼
佔
富
裕
年
金
者
來
源
相
當
微
薄
，
但
卻

是
貧
窮
年
金
者
主
要
的
所
得
來
源
。
女
性
擁

有
自
己
年
金
的
比
率
雖
然
增
加
，
但
是
仍
無

法
與
男
性
相
比
。
許
多
婦
女
仍
然
依
賴
其
丈

障夫
。的

職年
業金
年提
金供
對芷

為警
力日刊、

年後
金適
者足
的的

利所
益得
愈保

來
愈
重
要
。
但
是
另
方
面
參
加
職
業
年
金
的

比
率
卻
在
縮
減
。
個
人
年
金
已
經
成
為
未
來

年
金
者
第
二
層
年
金
的
重
要
來
源
。
目
前
的

年
金
者
大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人
除
了
國
民
基

本
年
金
之
外
無
其
他
的
第
二
層
年
金
保
障
。

年
金
者
與
勞
動
者
的
比
率
持
續
的
降
低
，
甚

至
將
政
府
年
金
中
女
性
的
給
付
年
齡
予
以
均

等
化
，
仍
無
法
阻
止
到
下
一
世
紀
人
口
老
化

的
事
實
。
雖
然
新
的
第
二
層
年
金
制
度
已
經

規
劃
完
成
，
但
是
仍
然
存
在
許
多
變
數
。
不

過
多
年
以
來
，
英
國
年
金
制
度
檢
討
及
改
革

的
重
點
一
直
是

.. 

現
行
制
度
是
否
讓
社
會
更

趨
不
公
平
?
如
果
是
，
如
何
改
革
?
當
社
會

制
度
脫
離
追
求
社
會
公
平
的
理
念
以
後
，
將

成
為
民
眾
的
包
袱
而
不
是
福
祉
。
基
於
此
一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理
念
，
英
國
工
黨
在
聽
違
十
八
年
以
後
，
獲

得
選
民
支
持
，
重
新
執
政
;
同
樣
地
在
台

灣
，
民
進
黨
首
次
獲
得
政
權
，
如
何
在
年
金

議
題
及
改
革
上
不
背
離
社
會
公
平
原
則
，
將

是
此
一
制
度
成
敗
的
重
要
關
鍵
。

(
本
文
作
存
現
任
中
正
大
學
社
會
福
利
學
家
勘

理
教
授
)

。
註
釋註

一
-
F
S
R
E

且
已
從
一
九
七
九
年
開

始
被
選
為
切
抖
抖
。
忌
。
盆
地
區
的
工
黨
下
議
院
議

員

(
Z
M
M
)
，
同
時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大
選
時
擔

任
下
議
院
社
會
安
全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
頗
受

已
是
重
視
。
前
此
，
他
已
經
擔
任
兒
童
貧
窮

行
動
團
體

E
F
-
-
已
可
2

月
句
〉
旦
S
G
g
z
t

的
主
席
以
及
低
所
得
聯
盟
(
戶
。
建
句
。
可
巴
巴
己

的
發
起
人
。

g
a

執
政
之
後
任
命
他
為
英
國

社
會
安
全
部
福
利
改
革
部
長

(
Z
E
Z
Z
H
丘

者
已

E
B

肉
。
峙
。
門
自)
(
E
O
E
'
H
洶
洶
∞-
F
F
Z

H
滔
滔
∞
)
。

註
二
:
一
種
協
助
六
十
五
歲
以
前
變
成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補
助
，
提
供
個
人
照
顧
、
擴

大
生
活
範
疇
給
付
及
兩
者
兼
具
者
。
此
項
補

助
不
需
資
產
調
查
，
也
不
以
繳
交
國
民
保
險

費
為
依
據
。
個
人
照
顧
方
面
依
據
照
顧
者
因

素
分
成
三
種
等
級
|
每
週
補
助
四
九

﹒

五
。

英
鏡
、
三
三
﹒

-
0
英
錯
及
三
二
﹒
一
五
英

銬
。
以
及
兩
種
方
便
其
行
動
之
補
助
標
準
|

每
週
補
助
三
四
﹒
六

O
英
鏡
及
三
二
﹒
一
五

突英

，銬

並。
且此
不項

空空
作宗
與 J

{旦否 l

-'7不

嘉興
響共

他
給

付

衝

(
參
見

口
的
的-
3
2
.若
是
倍
。
悶
。
峙
。
B
E
g
E
Z
C
#
)

註
三

.. 

透
過
資
產
調
查
的
方
式
補
足
老

人
的
年
金
所
得
達
到
完
全
基
本
年
金
的
水

準
'
領
取
所
得
支
持
津
貼
者
也
同
時
可
領
取

房
屋
津
貼
(
目
。EE
∞
切
S
O
B
-
囡
囡
)
，
通
常
包

括
房
租
及
房
屋
稅
(
門
。
呂
立
-
H
K
H
)
。
老
人
經

濟
情
況
較
佳
者
可
以
申
請
部
分
給
付
。
(
出
口
H
F

H
油
油
斗
…
h

抖
。
)

口
<
$>l 

EE主
~.四

。-
2 失
b 能

品種

豆豆

只心
要障
是礙
長者
期給

罹付

病
超
過
半
年
以
上
者
即
符
合
請
領
資
格
。
基

本
給
付
額
約
相
當
於
個
人
國
民
年
金
三
九

九
七
年
四
月
開
始
為
每
週
六
二
﹒
四
五
銬
)
。

(
自
口F
S

叫
司
…A
S

註
五

.. 

一
九
九
八
年
美
國
傳
統
基
金
會

s
g
g
惘
。F
E
E
-

。
口
)
提
出
美
國
要
解
決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問
題
可
以
師
法
英
國
私
有
化
政

策
。
並
於
全
國
性
的
報
紙
三
九
九
八
、

二
、
三
)
以
「
吋
。
的
但
起
∞gE
r
b
Z
E

予
〉
m
w

g
a

盟
缸
片
」
為
題
，
暢
談
英
國
年
金
模
式
。

同
時
美
國
社
會
安
全
局
(
切
的
〉
)
研
考
室

(
。
楠
，
白
白
白
。
卅
片
。
∞

O
m
w
H
C
V
啥
。
〈
M
H
-
c
ω
泣
。
口
糧
"
戶
口
m
H

m
E
泣
的H
Z
m
)
亦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委
託
完

成
「
英
國
退
休
所
得
安
全
之
研
究
」
。

註
六

.. 

一
九
O
八
年
英
國
公
布
實
施

「
老
年
年
金
法
案
」
(
O
E〉
m
o
p
s
-。口
〉
2
)，

「
非
繳
費
式
」

的
年
金
給
付
(
口
目
的
的
‘
這
∞
山
)
。
因
此
，
目
的
在

救
助
貧
困
老
人
，
並
無
社
會
保
險
的
精
神
。

註
七

.. 

英
國
從
一
六

O

一
年
合
併
各
地

屬
於
一
種
「
資
產
調
查
式
」
、

的
社
會
救
助
規
定
成
為
三
八

O
一
年
伊
利
沙

白
濟
貧
法
之
後
，
一
直
到
一
九
三

0
年
代
為

止
，
公
共
救
助
屬
於
地
方
的
行
政
事
務
，
而

其
所
提
供
救
助
的
財
源
稅
基
也
經
過
地
方
教

盟區
，可

以 3
及 Z
較移
大轉
範型
間小

同
的掛

地區
方間
政的
府結
戶""' .L>-

gii 
丘聯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164一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自
己
岳
。
旦
司
)
(
G
W
口
口
已
叩
門O
H
W這
∞
U
U
M
H
N
)

。

註
八

.. 

選
擇
最
佳
的
二
十
年
薪
資
作
為

給
付
計
算
的
標
準
'
過
去
薪
資
依
薪
資
調
整

折
算
成
現
值
，
未
來
年
金
給
付
水
準
至
少
比

照
物
價
調
整
。
替
代
率
以
薪
資
的
二
五
%
為

原
則
。註

九
.. 

第
一
層
年
金
則
仍
視
物
價
或
薪

資
高
者
調
整
。

註
十

.. 

另
一
推
估
相
去
不
遠
，
依
據
退

休
所
得
諮
詢
方
案
(
悶
。
丘
E
E
S

己
口
的
。
旨
。

E
A
Z
S
)的
預
測
，
第
一
層
年
金
給
付
在
一

九
七
七
|
七
八
年
約
為
男
性
平
均
毛
薪
資
的

二
十
%
'

一
九
九
0
年
中
約
為
一
五
%
'
二

。
三
0
年
則
降
到
九
%
(
同
皂
白
宮
。
E
E
S
B
O

H口
ρ
Z
F
門
山
、
-
H心
。A
Y〈
。
-
-
r
M
】-
H
{
)
)

。

註
十
一
:
從
一
九
九
九
年
四
月
開
始
達

到
退
休
年
齡
的
老
人
，
的
個
同
-
M的
從
過
去
二
五

%
的
替
代
率
降
為
二
十
%
'
個
人
最
佳
二
十

年
薪
資
平
均
改
為
所
有
工
作
其
間
的
薪
資
平

均

P
E
-
-。這
L
a
)。

註
十
一
一
:
此
法
係
遵
守
一
九
九

0
年
歐

洲
公
平
法
院
古
巴
。
可
怕
自
門
。
口
泣
。
三
口
的
丘

8
.

開
Q
)
有
關
兩
性
公
平
待
遇
而
制
訂
。
即
是
著

名
的
切
只
σ
自
判
決

.. 

凡
是
屬
歐
盟
(
開
C
V
的

會
員
圈
，
兩
性
對
於
職
業
年
金
之
規
定
不
得

因
年
齡
而
有
所
差
異
，
同
時
年
金
應
同
工
同

酬

(
F
E
-
-
3
∞
斗
斗
)
。

註
十
三
:
以
毛
替
代
率
比
較
，
德
國
約

等
於
六
五
%
'
法
國
約
在
五
九
|
七
一
%
之

間
。
如
果
依
表
之
推
估
，
則
英
國
受
雇
者
的

毛
替
代
率
更
將
從
三
三
%
降
為
二
七
%

(
H。宮
的
。p
司
"
已
停

E
S

司
已
E
口
m
p
m
H
E
﹒
S
E

﹒

-
M
-
M
U

斗
)
。

註
十
四

.. 

一
九
二
五
年
的
年
金
法
案
目

的
在
去
除
資
產
調
查
，
因
此
受
到
一
般
人
的

支
持
，
不
過
必
須
建
立
在
繳
費
與
給
付
的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上
。

註
十
五

.. 

根
據
精
算
局
對
職
業
年
金
的

定
義
係
指
除
了
意
外
及
永
久
殘
障
健
康
保
險

之
外
，
另
外

一
種
由
雇
主
或

基
於
雇
主
國
體

的
名
義
所
提
供
其
員
工
於
退
休
及
死
亡
後
其

遺
屬
之
給
付
。
是
項
調
查
更
擴
及
至
退
休
時

之
一
次
給
付
，
並
得
以
自
由
轉
換
為
年
金

者
。

註
十
六

.. 

根
據
英
國
國
會
議
事
錄
記
載

(
悶
。5
。
。
h
n
o
E
目
。
口
的
出
自

S
E
).. 

國
民
保

險
基
金
在
一
九
八
九

l

九
0
年
間
因
參
加
個

人
年
金
所
造
成
的
扣
抵
保
費
損
失
約
為
二
十

億
英
錯
(
由
g
g
p
H。
這
一N
A
h
p
)

。

註
十
七

.. 

確
定
繳
費
制
外
包
式
契
約
年

金
與
個
人
年
金
必
須
重
估
其
基
金
總
額
，
每

年
以
五
%
的
調
整
率
為
上
限
。

註
十
八
:
但
一
九
九
五
年
的
年
金
法
案

要
求
私
部
門
的
年
金
方
案
須
依
通
貨
膨
脹
指

數
或
每
年
五
%
調
整
。
至
於
選
擇
方
式
則
依

較
低
者
選
之
(
切
且
已
h
w們
自
芽
。
三
句
句
。
)
。

註
十
九

.. 

英
國
在

一
九
八
六
年
的
年
金

改
革
方
案
中
(
一
九
八
八
年
生
效
)
，
為
鼓
勵

受
雇
者
離
開
∞
開
間
旬
的
改
採
個
人
年
金

(
〉
叮
叮
)
，
特
別
將
一
次
給
付
的
保
費
退
費
及

獎
勵
金
存
入
個
人
年
金
帳
戶
。
不
過
制
度
實

施
以
來
出
現
一
些
呆
滯
帳
戶
戶
口

ω
丘
吉
。

E
c
g
g
z
)比
率
不
斷
增
加
的
問
題
。
例
如
:

一
九
九
四
|
五
年
在
五
四

0
萬
個
移
轉
至
個

人
年
金
帳
戶
中
有
三
二
%
屬
於
呆
滯
帳
戶
，

這
些
存
戶
或
因
薪
資
偏
低
、
失
業
，
或
是
本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
Fhu nhu 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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